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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聯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經濟部水利署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臺北水源特定區污水系統淨化槽 

及周邊附屬設施設置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  

基本設計審查會議紀錄 
                                                              時間: 108 年 4 月 24 日 

審查意見 辦理情形 

陳委員慶和： 

一、書件內容格式應再檢視及修正。 

二、p2-2 提及「本區山泉水充沛，致實際之

進流水水質偏低」，此論點應加強說明。

 

 

三、圖 2.4-1 淨化槽各單元各水質之去除率

是否合理? 

 

 

 

 

四、工程預算應考量工程查核之規定(自評

表)編列相關費用。 

五、p2-16~P2-18 各單價分析表中有部分之

「數量及單價」應再確認。 

 

六、p2-19~p2-20 部分居民反應對策(二、

三、四)之具體性及有效性應可再補充說

明。 

七、p3-7 除淨化槽外另應有排放管埋設區域

之生態檢核。另何謂「土壤處理」?相關

作法及功能為何?又強調溝渠有自淨作

用是否恰當?其功能多大?  

八、4.3 節之內容與節名結構與設備系統研

析似不盡相符?  

九、p4-11 提及細部設計準則已於 2.1 節說

明，但是建議淨化槽(含各單元)之細設

準則，應補充相關內容。 

十、 未見「施工規劃」工作項目之一之相關

內容?  

十一、 p4-13 提及每戶施工經費約 401,000

元，總施工費約 49,737,100 元，實

際欲進行 124 戶，如何篩選? 

 

一、已再檢核及修正，謝謝指正。 

二、「本區山泉水充沛，致實際之進流水水

質偏低」，已以 108,03,20 本局自行申報

檢測新烏地區六小型廠進流水資料說

明，詳 p.2-2 說明。 

三、淨化槽各單元各水質之去除率已補列於

圖 2.4-1，經與歐陽嶠暉污水下水道工程

學 p.276 比對，尚稱合理；由於依據營

建署「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設計技術規

範」為厭氣濾床槽，容易造成誤導為厭

氧槽，厭氣濾床槽已修正污泥濃縮槽。

四、已併入品質管理費用。 

 

五、單價分析表之數量及單價，已重新核對

近期水源局編列之預算單價修正編列，

數量也已再檢核，謝謝指正。 

六、居民反應對策(二、三、四)之具體性及

有效性已再補充，謝謝指正。 

 

七、已補充排放管埋設區域之生態檢核，經

處理至放流水標準，再流經土壤，不屬

於土壤處理之定義與範疇，已刪除土壤

處理之名稱。 

八、「結構與設備系統研析」節名已修正為

合宜之「污水管線及淨化槽材質選用」

九、已於 2-1 節再補充淨化槽之細設原則，

詳 p.2-7~2-9 說明，謝謝指正。 

 

十、已補充「施工規劃」工作項目於 p.4-17。

 

十一、 篩選原則以符合第二期實施計畫之

收集範圍及已簽訂土地使用同意書

之住戶為優先，詳 p.2-16 說明。 



審查意見 辦理情形 

十二、 整體工程包含水電工程、污水設施工

程…建議綱要規範之項目及內容是

否應增加?目前之內容應再檢視是否

符合本案之特性及需求?  

十二、 本工程之特性與需求，主要為每戶於

其基地內埋設Φ100mmPVCP 管線約

20m，接入符合營建署設計規範之預

鑄 RC 槽體處理後放流，綱要規範之

項目及內容，已再增加，謝謝指正。

童委員心欣 

一、淨化槽設計以小型 A/O 系統，並有曝氣

系統，預期設置後可以達到高標準的放

流，未來維護成本、運作成本、能源消

耗等是否符合環境效益(去除總量及投

入能源量)? 

施作後維護萬一無法持續提供操作經

費，此投入設施不符合永續環境理念，

建議考量厭氣/兼氣，不需曝氣之系統設

計，減少後續維護支出。 

二、未來操作是否委外廠商代操作?成本規

劃建議列出。 

三、放流為人工溝、道路邊溝等，未有土壤

滲濾系統列入規劃，僅列出多孔放流管

等，建議說明。 

四、環境影響部分建議評估後續維護成本以

及處理量效益評估。 

五、建議檢視污水設施同意書，需有正確資

料及簽名。 

 

 

 

 

 

 

六、由於我國大多雜排水油脂量較高，容易

造成管路阻塞或槽體泵浦損壞，建議考

量油脂攔截及人工去除功能。 

 

 

一、本系統擬以住戶現有之化糞池為公私分

界點，於其基地內埋設Φ100mmPVCP 管線

約 20m，接入符合營建署設計規範之預鑄

RC 槽體處理後放流，由於採間歇性曝

氣，能源消耗應較省(對照於非間歇性曝

氣)；操作維護目前水源局與代操作處理

廠商均包含淨化槽之巡檢作業，本案新

增淨化槽之巡檢工作，將建議於下次代

操作處理新約時，列入調整。 

二、目前操作已含於委外廠商代操作合約

中，成本規劃已補充於 p.2-16。 

三、經處理至放流水標準，再流經土壤，不

屬於土壤處理之定義與範疇，已刪除土

壤處理之名稱。 

四、遵照辦理，將於細設預算中編列相關項

目及預算。 

五、污水設施同意書包含: 1.當場居民已同

意簽署；2. 當場居民已同意簽署，但地

號等資料，居民當場不記得，但有簽署；

3.當場居民同意簽署，但調查同仁未帶

同意書，致無法當場簽署，而由同仁事

後自行登錄；4.調查時未見住戶，但也

完成調查作業，謝謝指正，表單內容已

重新整理。 

六、本計畫並未收集餐廳、旅館之廚房等場

所排放之污水；原住戶之化糞池及新設

處理流程之污泥濃縮池及初沉池由於設

有水流高低擋板，應具油脂攔截功能，

另設有清除孔，打開孔蓋，即可自行或

定期抽除浮渣底泥。 

程委員大維 

一、淨化槽及機電設施採地下化，如何確保

營運階段設備正常操作請補充。 

 

一、配電盤及控制盤設於地面，施工時也將

配合當地景觀，進行美化；並提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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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驗收時應確認放流水水質符合設計值與

放流水標準。 

三、厭氣濾床槽其濾材材質是否為多孔濾

球?其原理係生物附著生長或懸浮生

長，濾材是否需定期更換? 

 

四、補充說明維護操作成本(含污泥處理費

用)，污泥如何抽除? 

 

 

 

五、本案含監造，建議補充說明如何協助機

關辦理監造。 

六、設置完成後，建議教導住戶簡易判定設

備正常運作。 

七、工程經費僅能施作 124 戶，目前預定設

置 220 戶，如何分配與選定施作對象? 

說明: 

處理後符合放流水標準之放流水，再流經土

壤及溝渠，不屬於土壤處理之定義與範疇。

故障排除手冊及代操作連絡電話於控制

盤板面，應可確保營運階段設備正常操

作。 

二、謝謝指正，將於細設預算中，採抽樣方

式編列水質檢驗費。 

三、為避免厭氣濾床槽誤以為是傳統之厭氧

槽，已改成污泥濃縮槽，為增加處理功

能，將置較大孔隙率之生物擔體，由於

塑膠材質耐久性高，並不需經常更換。

四、已補充污泥量於p.2-14~2-15圖說內容;

維護操作成本等資料已補充於 p.2-16；

由污泥定期由代操作廠商抽至本局直潭

廠污泥脫水處理，代操作契約內已包括

污泥處理費用。 

五、監造計畫書將於施工前提供。 

 

六、詳一、之說明。 

 

七、篩選原則以符合第二期實施計畫之收集

範圍及已簽訂土地使用同意書之住戶為

優先，詳 p.2-16 說明。 

說明:謝謝指導 

劉副局長秀鳳 

一、p2-2 設計水質水量，經收集烏來及直潭

污水處理進流水水質後，採 BOD、SS 及

COD 濃度為 60、60 及 100mg/L 估算，請

教氨氮部分呢?其污水處理廠原進流濃

度為何?採上述數據之方法為何?又既有

淨化槽之進流水質是否參列? 

 

二、p2-11 表 2.3-1 尚有新店區華城里、直潭

里、粗坑里未列入之理由請補充說明。

另 273 戶未施作淨化槽，規劃施設先後

順序及是否分標? 

 

 

 

 

 

一、參考新烏地區六小型廠 1080320 自行申

報檢測資料，氨氮最大值發生於福山，

為 12.9 mg/L，經處理後濃度為 0.03 

mg/L；氨氮轉化率約為

(12.9-0.03)/12.9=99.7%；既有淨化槽

之進流水質請准參考性質相近之六小型

廠進流水水質資料。 

二、因新店區華城里未列於第二次實施計畫

之水源區範圍內，故未列入；直潭里與

粗坑里經查符合規劃範圍之住戶均已納

管；施工先後順序為以符合第二期實施

計畫之收集範圍及已簽訂土地使用同意

書之住戶為優先，詳 p.2-16 說明；為爭

取施工廠商投標意願，建議以不分標為

原則(即單獨一標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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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2-12 及 p2-13，經貴公司處理水質水量

計算後，可符合放流水標準。其計算方

法、數據計算式及停留時間與去除率為

何?另既經污泥廻流及自然淨化，其流量

仍為 Q=0.9 CMD?又合併式淨化槽又如何

規劃?其直接就地放流，這設計單元可以

說明是三級處理否?其型式或操作有無

專利限制?  

三、計算方法、計算式及停留時間與去除率

資料以補充，詳 p.2-14~2-15、

p.4-11~4-14 說明；本系統採內政部營建

署「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設計技術規

範」，民國 98 年 5 月規範設計，屬污水

處理設施設計，並非自然淨化；相關土

壤處理名詞已刪除，以避免誤解；合併

式淨化槽之規劃詳 p.4-6~4-9 說明，本

處理仍屬二級處理，採用之型式由本公

司自行設計，就本局而言，並無專利使

用之限制。 

PCM 

一、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之放流管採〝多孔

性放流管〞再經土壤與植物淨化，係屬

環保法規『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

管理辦法』所規範之土壤處理；依土壤

處理標準第 2條之規定，土壤處理指以

管線或溝渠輸送廢(污)水排放、滲透於

土壤，以去除水中污染物或降低其濃度

之方法，此與放流口直接放流不同，且

必須取得廢(污)水排放土壤處理許可

證，始得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二、依土壤處理標準第 4條之規定，飲用水

水源水質保護區及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

離內，不得採行土壤處理。臺北水源特

定區管理局所轄區域均屬飲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若採用土壤處理，已違反法

令規定。 

三、既然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已可符合放流

水標準，是否需再設置〝多孔性放流管〞

或採直接放流，請再考量。 

四、附件二用戶原則同意簽屬書，有污水處

理設施及單一式淨化槽土地使用同意

書，請說明其差別。另格式亦應再加入

地主之其他詳細資料，例如：地主姓名、

地址、身分證字號、使用土地地號及使

用土地面積等。 

 

一、謝謝指導，由於污水經處理至放流水標

準，再流經土壤，不屬於土壤處理之定

義與範疇，已刪除土壤處理之名稱。 

 

 

 

 

 

 

 

二、同上之說明。 

 

 

 

 

 

三、採〝多孔性放流管〞栽植親水性植物，

為直接放流外多一選項，若居民不願意

採用多孔性放流管之施工，則可由控制

閥直接放流。 

四、污水設施同意書包含: 1.當場居民已同

意簽署；2. 當場居民已同意簽署，但地

號等資料，居民當場不記得，但有簽署；

3.當場居民同意簽署，但調查同仁未帶

同意書，致無法當場簽署，而由同仁事

後自行登錄；4.調查時未見住戶，但也

完成調查作業，表單內容已與承辦科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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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並已重新整理，謝謝指正。 

局長 

一、單一或合併淨化槽之設置原則，若能設

置合併淨化槽宜優先採行，以節省經

費；例如圖面上之曲尺里五戶人家似乎

很接近，是否可以施作合併淨化槽，請

再說明。 

二、廣興里 36 巷之圖面設計，請再研討設置

合併淨化槽之可能性；另亦請再考量是

否可接入既有之公共下水道管線。 

 

 

三、由於本區域水質之特殊性，進流水水質

應考量實際區域水質狀況，採較目前實

際進流水質較高較為謹慎之濃度設計

(例如 BOD 60mg/L→90 mg/L，SS 60mg/L

→90 mg/L)，並應能以此系統處理至符

合放流水標準。 

 

 

 

 

四、請依據本設計原則辦理坪林及新店烏來

各一場設計說明會，並同時進行生態檢

核之說明；顧問公司應於 4月 29 日(周

一)前提供說明會資料，供本局辦理。 

 

一、若能設置合併淨化槽，當會優先採行；

曲尺里五戶人家現場調查結果，都不願

給其他住戶污水經過其土地，所以才設

置單一淨化槽。 

 

二、經查圖面為廣興路 60 巷 35 號(1 戶)及

60 巷 36 弄(4 戶)，住戶均不同意其他住

戶污水經過其土地；且該 5戶亦屬於公

共下水道管線50m以外之地區(最近之污

水管線約距 150m 以上)。 

三、參考 1080320 本局自行申報檢測新烏地

區六小型廠進流水資料，氨氮最大值發

生於福山小型廠，為 12.9 mg/L，經處理

後濃度為 0.03 mg/L；氨氮轉化率約為

(12.9-0.03)/12.9=99.7%；正磷酸鹽最

大值發生於下盆小型廠，為 2.9 mg/L，

經處理後濃度為 0.636 mg/L；本設計進

流水水質以 BOD、COD、SS、氨氮及正磷

酸鹽濃度分別為90、150、90、15及4 mg/L

設計，應已屬較高較為謹慎之濃度設計。

四、4月 29 日(周一)已提供說明會相關資

料。 

結論 

一、請顧問公司於 5月 2日前提供基本設計

修正第二版之紙本報告書送達各委員審

查，並提供電子檔案予局內承辦人轉傳

審查委員，以利時效，並應依會議指示

內容及期程提供地方說明會資料。 

二、本次基本設計內容原則通過，請顧問依

契約期程進行後續細部設計，惟基本設

計仍應依本次審查會議意見修正，並經

委員複審無意見後定稿。 

 

一、遵照辦理。 

 

 

 

 

二、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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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流量及可行

坡度，可

........

2/3)
 x S

(1/2

溼周= D/

/2)
 ......

S
(1/2)

 .....

D
(16/3)

 ....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

........

........

........

行管徑確定

可藉曼寧公

........

2)
 .......

4，代入式

........

........

........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

........

........

........

定下，最小

公式（Mann

........

........

式 (5)及

........

........

........

問有限公司

.. (1) 

.. (2) 

.. (3) 

.. (4) 

小可行坡

ning 

.. (5) 

.. (6) 

（6）；得

.. (7) 

.. (8) 

.. (9) 

司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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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特定區污

3. 流

計

秒

4. 最

線

(詳

後巷

5.  最

於

污水系統淨化

Q = 

D = 

流速限制 

依下水

計畫污水量

秒零點六公

即污水

0.6(m

最小覆土深

依據下

線均於住戶

詳表 2.1-

管線

建

巷或私設道

寬度

寬度

最小管徑 

由於淨

於設計管徑

化槽及周邊

進流量；

可行管徑

水道用戶排

量核計時

公尺，最大

水下水道流

m/s)≦V≦

深 

下水道用戶

戶建築基地

-1 說明)

表2.1-

線埋設位置

建築基地內

道路(不通

人行道 

度以下道路

度超過道路

淨化槽收集

徑為 100mm

邊附屬設施設

2-4 

 m
3
/s 

徑；m 

排水設備

，埋設坡度

大流速為每

流速(V)的

≦3.0(m/s

戶排水設

地內施工

。 

-1 最小覆

置 

內 

通行汽車者

路 

路 

集以單戶

m 時，設計

設置工程」

備標準第十

度應大於百

每秒三點

的限制條件

s) 

設備標準第

，覆土深

覆土深規範

者) 

戶住宅為主

計流速採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十九條：「污

百分之一

點零公尺。

件為: 

第 33 條之規

深度以採 20

範 

最小覆土

20cm 以

40cm 以

75cm 以

100cm 以

120cm 以

主，平均污

1.0 m/s 設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污水管渠之

，其最小流

」 

規定，由於

0 公分以上

土深度 

以上 

以上 

以上 

以上 

以上 

污水量約為

設計時，污

問有限公司

之流速採

流速為每

於收集管

上為原則

為 0.9 CMD

污水量可

司 

採

每

管

D，

可



「臺北水源
 

(

(

(

源特定區污

達

10

(二)、 管

為

基地內

(三)、 淨

本

型工程

現場組

依

濾床接

相當於

(四)、 放

本

標準第

污水系統淨化

達 678 CMD

00mm 匯流

管材 

為利收集管

內，建議採

淨化槽設計

本案施工地

程車之現場

組裝。 

依據內政部

接觸曝氣法

於 5至 50

放流水標準

本案之淨化

第二條第一

化槽及周邊

D；依據公

流管埋設坡

管線與住戶

採用材料容

計原則 

地點均位於

場施工及吊

部 「建築

法設計，可

0 人適用)

準 

化槽屬建築

一項第三款

邊附屬設施設

2-5 

公共污水下

坡度不得小

戶現有排水

容易取得，

於山區，大

吊裝，擬

築物污水處

可適合日

之小規模

築物污水處

款之規定

 

設置工程」

下水道管線

小於百分之

水管線材

且符合功

大部份道

擬採預鑄式

處理設施設

日平均污水

模建築物污

處理設施

定，放流水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線設計手冊

之二為原則

材質銜接，且

功能及經濟

道路狹窄(約

式之 E型鋼

設計技術規

水量不超過

污水處理使

施，依據環保

水標準如表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冊附錄一

則設計。

且施工大都

濟性之PVC

約 4m 寬)

鋼筋混凝土

規範」，擬

過 10 立方

使用。 

保署公告之

表 2.1-2 說

問有限公司

一之規範，

 

都於建築

CP管材。

，不利大

土人孔於

擬採厭氣

方公尺(約

之放流水

說明： 

司 

築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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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共同適用

中華民國九

十八年一月

一日以後申

請建造執照

者 

 

(

源特定區污

表

圍 

用 
正磷酸

價磷酸

九

月

申

照

流量介

二五

(五)、 淨

分界

化槽

濃度

50mg

污水系統淨化

表2.1-2 建

建築

氨氮 

酸鹽（以三

酸根計算）

介於五 0－

0 立方公尺

／日 

淨化槽處理

圖

本計畫住

界點，將其

槽，處理流

度負荷下，

g/L以下。

 

化槽及周邊

建築物污水

築物污水處理

項目 

排放於

保

三

 

排放於

保

－

尺

生

化

大

理流程 

圖2.1-1 接

住戶目前使

其放流管、

流程詳上述

BOD去除率

 

邊附屬設施設

2-6 

水處理設施

理設施放流

於自來水水質

保護區內者

於自來水水質

保護區內者

生化需氧量

化學需氧量

懸浮固體

大腸桿菌群

 

接觸曝氣法

使用之化糞

廚房及浴

述圖 2.1-

率可達75

設置工程」

施放流水水

流水水質項目

質水量

者 

質水量

者 

量 

量 

群 

法流程說明

糞池擬保留

浴室的雜排

-1說明；在

5%以上，放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水質項目及

目及限值 

限值 

一 0 

四．0 

五 0 

一五 0 

五 0 

三 00、00

明 

留，當作前

排水收集

在設定之污

放流水之B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及限值 

00 
不適

十立方

前處理設施

，傳輸至新

污水處理

BOD濃度可

問有限公司

備註 

 

 

 

 

 

適用流量小於

方公尺／日

 

施及公私

新設之淨

理量及BOD

可降至

司 

於五

日者。

私

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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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特定區污

(六)、 淨

相關

1. 初

帶至

致充

可作

(1

(2

(3

(4

(5

污水系統淨化

淨化槽細設

依據 「建

關說明，摘

初沉槽 

其功能應

至其後之生

為確保處

充份之緩衝

作為容納廢

) 應區分為

2) 總有效容

日平均污

(a)

(b)

(c)

3) 有效水深

4) 進流管之

若槽之剖

5) 出流管之

若槽之剖

化槽及周邊

設原則 

建築物污水

摘略如下:

應為沉澱污

生物處理槽

處理功能之

衝功能，並

廢棄污泥以

為二室；且

容量(V，立

污水量(q

) n≦100時

) 101≦n

) n≧201時

深應設置範

之下端開口

剖面口為圓

之下端開口

剖面口為圓

邊附屬設施設

2-7 

水處理設

污水中之固

槽。 

之穩定性，

並且得以遂

以利定期抽

且第一室

立方公尺

，立方公

時，V≧(

≦200時，

時，V≧(

範圍為1.

口處，應

圓形者，

口部，應

圓形者，

設置工程」

設施設計技

固渣等成份

，初沉槽應

遂行初步之

抽除者。

室之容量應

尺)視處理對

公尺)而定

1.5qn)×1

，V≧(150

250q+0.5

8～4.0公

應設於水面

則應為有

應設於水面

則應為有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技術規範」

份，並使污

應具足夠之

之厭氣分解

應為全容量

對象人數

，其公式如

1.1； 

0q+q(n-10

5q(n-200)

公尺。 

面下至有效

有效水深之

面下至有效

有效水深之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對於各

污水中溶解

之有效容量

解作用；此

量之2/3。

(n，人)及

如下： 

00))×1.1

))×1.1 

效水深1/3

之1/4位置

效水深1/2

之1/3位置

問有限公司

各單元之

解性成份

量，以獲

此外並應

 

及每人每

； 

3之位置，

置。 

2之位置，

置。 

司 

份

獲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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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乙 

源特定區污

(6

(7

(8

2. 接

以下

二室

為確

(

(

(

其

(1) 

(

BOD 

去除率

[％] 

≧75 

(

污水系統淨化

6) 水面至槽

7) 進流管之

8) 水平面積

接觸曝氣槽

接觸曝氣

下時，槽可

室；且其第

確保槽內溶

(a) Q≦1時

(b) 1＜Q≦

(c) 2＜Q≦

其中，Q：

設計參數

(a) 接觸

 

放流水

濃度[m

≦

(b) 乙類

量應

化槽及周邊

槽頂底面之

之管底一般

積每4.0平

槽 

氣槽其構造

可不區分；

第一室與第

溶氧量足夠

時，A≧2.

≦2時，A

≦10時，A

：處理水量

數 

觸曝氣槽依

表2.1-3 

水BOD 

mg/l] 

≦50 

類型之分離

應依下列各

邊附屬設施設

2-8 

之淨高度

般應設於

平方公尺應

造與機能規

日平均計

第二室容量

夠，空氣輸

.0； 

≧2.0＋2

A≧4.0＋

量(m
3
/d)、

依設計參數

接觸曝氣

BOD體積負

[kg-BOD/

≦0

離接觸曝氣

各式計算之

設置工程」

度應大於30

於水面上5公

應設置一個

規定如下為

計畫污水量

量比為3比

輸入量(A)

.0(Q－1)

1.25(Q－

、A：1小時

數如表2.

氣處理設施

負荷 

/m3．日]

0.4 

氣處理設

之: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0公分。 

公分以上高

個以上人孔

為日平均計

量大於6m
3
時

比2。 

)應符合下

)； 

－2)； 

時中之送氣

1-3 所示

施表 

第一室之

[kg-BOD/

設施其接觸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高度之位

孔或檢查

計畫污水

時，則槽應

下列規定:

氣量(m
3
/h

示: 

之BOD體積負

/m3．日] 

≦0.6 

觸曝氣槽之

問有限公司

位置。 

查口。 

水量為6m
3

應區分為

 

hr) 

負荷 

之有效容

司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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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特定區污

(2) 

接

(a

(b

(c

(d

3. 沉

沉

(1

(2

(3

(4

污水系統淨化

(a) Q≦

(b) 1＜

(c) 2＜

其中Q為

接觸濾材

接觸濾材應

a) 槽之空

b) 濾材之

應為80

c) 槽之比

d) 接觸濾

沉澱槽 

沉澱槽之構

1) 槽之底

部份至

2) 沉澱槽

水量不

3) 應設置

每日溢

4) 沉澱槽

上者，

化槽及周邊

≦1時，V≧

＜Q≦2時

＜Q≦10時

為日平均污

材 

應符合以下

空隙率應為

之孔間隔範

0～100mm

比表面積應

濾材之填充

構造與機能

底部呈漏斗

至少應為一

槽之流量面

不大於8立方

置溢流堰，

溢流水量不

槽之有效容

但不得超

邊附屬設施設

2-9 

≧0.9 

，V≧0.9+

時，V≧1.8

污水量(m

下規定:

為97至99﹪

範圍應為5

。 

應為40至8

充率應大於

能規定如下

斗狀，其有

一公尺以上

面積負荷(

方公尺(即

其溢流堰

不大於20立

容積應至少

超過6小時

設置工程」

+0.9(Q-1

8+0.6(Q-

m
3
/日)，V為

﹪； 

50至100mm

80m
2
/m

3
。

於55％。

下: 

有效水深未

上。 

以S表示)

即S≦8 m
3

堰負荷(以

立方公尺(

少可使進流

；若為每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 

2) 

為有效容

m，但第一

未計入漏斗

)應為每平

/m
2
．日)

以L表示)應

(即L ≦20

流之污水平

每日污水量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容量(m
3
)。

一室之孔間

斗高度1/

平方公尺每

。 

應為每公尺

0 m
3
/m．日

平均滯留

量大於2立方

問有限公司

 

間隔範圍

/2以下之

每日溢流

尺堰長度

日)。 

留3小時以

方公尺以

司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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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2.2 用地

鑄式

內，且

均表

詳圖

淨化

 

源特定區污

本計

專業之判斷

地需求 

本工程主

式淨化槽，

且調查時本

表示配合意

圖 2.2-1 說

化槽設置示

污水系統淨化

上之處

留時間

計畫主要依

斷，設計

主要為污水

用地面積

本區居民

意願，所以

說明，其特

示意圖，詳

 

 

 

化槽及周邊

處理設施，

間2.5小時以

依據「建築

計各處理單

水管線收集

積不大，且

民對於維護

以用地需求

特性為具存

詳 2.4 節說

邊附屬設施設

2-10 

則有效容

以上者。

築物污水處

單元，並以

集並採用

且另加上植

護大台北地

求應不致造

存水彎除臭

說明。 

設置工程」

容積應至少

 

處理設施設

以能符合放

用 B 模式匯

植栽景觀營

地區飲用水

造成問題

臭，設施內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少為考慮尖

設計技術規

放流水標準

匯流管接頭

營造，施工

水水質之潔

；B 模式匯

內部具排水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尖峰流量時

規範」或環

準為限制條

頭及鋼筋混

工大都於用

潔淨及設計

匯流接頭

水坡度可暢

問有限公司

時平均滯

環工技師

條件。 

混凝土預

用戶基地

計方式，

頭之樣式，

暢水流；

司 

滯

師

預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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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現況

及調

作，經

同意

詳表

同意

詳表

施作

源特定區污

況資料 

依據第二

調查，其中

經統計後

意書填寫不

表 2.3-1 新

翡翠水庫

意書填寫不

表 2.3-2 翡

上列新烏

作淨化槽為

 

污水系統淨化

圖

二期實施計

中 220 戶可

後，新烏地

不完整之住

新烏地區淨

庫上游地區

不完整之住

翡翠水庫上

烏地區及翡

為 220 戶。

化槽及周邊

圖2.2-1 B模

計畫尚有

可施作淨化

地區可施作

住戶共19戶

淨化槽設置

區可施作戶

住戶共84戶

上游地區淨

翡翠水庫

。(調查過

邊附屬設施設

2-11 

模式用戶接

273 戶未

化槽；因本

作戶數計 9

戶；住戶不

置調查結果

戶數計12

戶；住戶不

淨化槽設置

庫上游地區

過程資料詳

設置工程」

接管示意

未施作淨化

本次工程將

92 戶(包含

不在但經現

果說明。

28戶(包含

不在但經現

置調查結果

區淨化槽設

詳附件一、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意圖 

化槽，經過

將以北勢溪

含土地使用

現場勘查可

 

含土地使用

現場勘查可

果說明。

設置調查結

二、三)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過現場訪視

溪上游住戶

用同意書已

可施作共

用同意書已

可施作共

 

結果顯示

 

問有限公司

視、宣導

戶先行施

已簽名與

共73戶)，

已簽名與

共44戶)，

，預定可

司 

導

施

與

與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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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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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臺北水源
 

區

別 
里別

烏

來

區 

烏來里

忠治里

信賢里

福山里

孝義里

小計

新

店

區 

龜山里

塗潭里

廣興里

屈尺里

小計

合計 

區

別 
里別 

坪

林

區 

坪林里

大林里

粗窟里

水德里

石嘈里

上德里

漁光里

小計 

石

碇

區 

永安里

格頭里

小計 

雙

溪

區 

泰平里

小計 

合計  

總計  

源特定區污

別 
已簽同意

(戶)

里 0 

里 0 

里 0 

里 0 

里 0 

計 0 

里 0 

里 0 

里 0 

里 5 

計 5 

 5 

已簽同意

(戶) 

里 0 

里 0 

里 1 

里 0 

里 1 

里 0 

里 29 

31 

里 0 

里 3 

3 

里 0 

0 

34 

39 

污水系統淨化

表2.

意書

) 

同意書

不完整

6

0

0

0

1

7

0

0

7

0

7

1

表2.3-2 

意書 同意書

不完整

0

1

0

0

6

0

2

4

2

0

2

0

0

5

6

化槽及周邊

3-1 新烏

書填寫

整(戶)

已

現

6 

0 

0 

0 

1 

7 

0 

0 

7 

0 

7 

4 

翡翠水庫

書填寫

整(戶) 

已

現

0 

4 

0 

0 

6 

0 

8 

8 

2 

0 

2 

0 

0 

0 

4 

邊附屬設施設

2-12 

烏地區淨化

已進行 

現場勘查 

(戶) 

29 

6 

8 

10 

0 

53 

0 

0 

20 

0 

20 

73 

 

 

庫上游地區

已進行 

現場勘查 

(戶) 

0 

6 

2 

1 

6 

2 

6 

23 

10 

0 

10 

11 

11 

44 

117 

設置工程」

化槽設置調

淨

合併式淨

 (座)

1 

0 

0 

0 

0 

1 

0 

0 

1 

0 

1 

2 

區淨化槽設

淨

合併式淨

 (座)

0 

0 

0 

0 

2 

0 

4 

6 

3 

0 

3 

3 

3 

12 

14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調查結果 

淨化槽數量及

淨化槽數量 

 (戶)

2 

0 

0 

0 

0 

2 

0 

0 

2 

0 

2 

4 

設置調查結

淨化槽數量及

淨化槽數量

 (戶)

0 

0 

0 

0 

4 

0 

13 

17 

7 

0 

7 

8 

8 

32 

36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及戶數 

單一淨化

(戶) 

33 

6 

8 

10 

1 

58 

0 

0 

25 

5 

30 

88 

結果 

及戶數 

量 單一淨

(戶) 

0

20

3

1

9

2

50

85

5

3

8

3

3

96

18

問有限公司

預定

納入

(戶)

化槽

) 

35

6

8

10

1

60

0

0

27

5

32

92

預定

納入

(戶

淨化槽

戶) 

 0

0 20

 3

 1

 13

 2

0 63

5 102

 12

 3

 15

 11

 11

6 128

4 220

司 

定

入

)

定

入

戶)

 

 

 

2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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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法

以上

開挖

併式

化槽

源特定區污

法設計 

基地內管

上)，採明

挖後組裝與

經本公司

式淨化槽(

槽水質水量

污水系統淨化

管線及淨

明挖工法施

與配管，

司進行處

(4 戶))，水

量平衡示

化槽及周邊

淨化槽設置

施工，淨化

應無特殊

處理水質水

水質可以

意圖。

邊附屬設施設

2-13 

置之施工

化槽採預

殊施工法之

水量計算

以符合放流

設置工程」

，屬淺挖

預鑄鋼筋混

之考量。

後(包含單

流水標準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工程(最小

混凝土之

 

單一式淨

，詳圖 2.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小覆土深

之 E 型人孔

淨化槽(1

4-1 及 2

問有限公司

深為 20cm

孔於現場

戶)及合

2.4-2 淨

司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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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9 CMD
BOD= 90 mg
COD= 150 m
SS= 90 mg/l, 
氨氮= 15 mg
正磷酸鹽=  4

Q=0.898 CM
BOD= 12.62
COD= 31.56
SS= 78.89 m
氨氮= 2.03
正磷酸鹽= 

Q=0.896 CM
BOD= 8.86
COD= 22.16
SS= 15.83 m
氨氮= 2.03
正磷酸鹽= 

Q= 0.898 CM
BOD= 63.11
COD= 105.19
SS= 63.11 mg
氨氮= 13.52
正磷酸鹽=  3

源特定區污

g/l, 0.08 kg/d
mg/l, 0.14 kg/d

0.08kg/d
g/l, 0.01 kg/d
4 mg/l, 0.004 kg

MD
2 mg/l, 0.011 kg
6 mg/l, 0.028 kg
mg/l, 0.071 kg/d
mg/l, 0.002 kg/
 3.07 mg/l, 0.00

MD
mg/l, 0.008 kg/d

6 mg/l, 0.020 kg
mg/l, 0.014 kg/d
mg/l, 0.002 kg/
 3.07 mg/l, 0.00

MD
mg/l, 0.057 kg/d

9 mg/l, 0.095 kg
g/l, 0.057 kg/d
mg/l, 0.012 kg/d
3.61 mg/l, 0.003

污水系統淨化

單一式淨

g/d

g/d
g/d

d
03 kg/d

d
g/d

d
03 kg/d

d
/d

d
3 kg/d

圖2.4-1 

化槽及周邊

淨化槽 水

去除率
BOD：30%
COD：30%
SS：30%
氨氮=10%
正磷酸鹽= 10%

去除率
BOD：80%
COD：70%
SS：0%
氨氮=85%
正磷酸鹽= 15%

去除率
BOD：30%
COD：30%
SS：80%
氨氮=0%
正磷酸鹽= 0%

單一式淨

邊附屬設施設

2-14 

T01-01
初沉槽

T01-03
沉澱槽

T01-02
接觸曝氣槽

生活污水

0.9 CMD

水質水量平衡

放流

淨化槽水質

設置工程」

槽

衡示意圖

流量

BOD
COD
SS
氨氮

正磷

建築物污
水質項

質水量平衡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量小於 50  CM

D ≦50 mg/l
D ≦150 mg/l

≦50 mg/L
氮 ≦10 mg/L

磷酸鹽 ≦4 m

污水處理設施
項目及限值(1

T01-04
污泥濃縮槽

衡示意圖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水
定

污泥含水
濕污泥量

MD

l
L

mg/l

施放流水
06.12.25)

槽

圖 

問有限公司

水肥車
定期清運

水率 ：97 %
：0.003 CMD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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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6 CMD
BOD= 90 mg
COD= 150 m
SS= 90 mg/l, 
氨氮= 15 mg
正磷酸鹽=  4

Q=3.594 CM
BOD= 12.62
COD= 31.56
SS= 78.89 m
氨氮= 2.03
正磷酸鹽= 

Q=3.582 CM
BOD= 8.86
COD= 22.16
SS= 15.83 m
氨氮= 2.03
正磷酸鹽= 

Q= 3.594 CM
BOD= 63.11
COD= 105.19
SS= 63.11 mg
氨氮= 13.52
正磷酸鹽=  3

源特定區污

g/l, 0.32 kg/d
mg/l, 0.54 kg/d

0.32kg/d
g/l, 0.05 kg/d
4 mg/l, 0.014 kg

MD
2 mg/l, 0.045 kg
6 mg/l, 0.113 kg
mg/l, 0.284 kg/d
mg/l, 0.007 kg/
 3.07 mg/l, 0.01

MD
mg/l, 0.032 kg/d

6 mg/l, 0.079 kg
mg/l, 0.057 kg/d
mg/l, 0.007 kg/
 3.07 mg/l, 0.01

MD
mg/l, 0.23 kg/d

9 mg/l, 0.38 kg/d
g/l, 0.23 kg/d
mg/l, 0.05 kg/d
3.61 mg/l, 0.01 

污水系統淨化

合併式淨

g/d

g/d
g/d

d
11 kg/d

d
g/d

d
11 kg/d

d

kg/d

圖2.4-2 

化槽及周邊

3.

淨化槽 水

去除率
BOD：30%
COD：30%
SS：30%
氨氮=10%
正磷酸鹽= 10%

去除率
BOD：80%
COD：70%
SS：0%
氨氮=85%
正磷酸鹽= 15%

去除率
BOD：30%
COD：30%
SS：80%
氨氮=0%
正磷酸鹽= 0%

合併式淨

邊附屬設施設

2-15 

T01-01
初沉槽

T01-03
沉澱槽

T01-02
接觸曝氣槽

生活污水

6 CMD (4戶

水質水量平衡

放流

淨化槽水質

設置工程」

槽

)

衡示意圖

流量

BOD
COD
SS
氨氮

正磷

建築物污
水質項

質水量平衡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量小於 50  CM

D ≦50 mg/l
D ≦150 mg/l

≦50 mg/L
氮 ≦10 mg/L

磷酸鹽 ≦4 m

污水處理設施
項目及限值(1

T01-04
污泥濃縮槽

衡示意圖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水
定

污泥含水
濕污泥量

MD

l
L

mg/l

施放流水
06.12.25)

槽

圖 

問有限公司

水肥車
定期清運

水率 ：97 %
：0.011 CMD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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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財務

計畫

破壞

安全

稅等

施作

意書

序後

化槽

另籌

若分

79 萬

如增

含電

驗費

源特定區污

務計畫 

依據原核

畫所述，可

主要工作

壞修復工程

全衛生設備

等概算結果

依據第二

作優先順序

書(含填寫不

後，篩選 1

槽 10 座(24

籌經費辦理

分三年續予

目前新烏

萬元，現況

增加本案10

電費)。 

本次預估

費、工程管

污水系統淨化

核定臺北水

可施作合併

作包含淨化

程、雜項工

備費、品質

果，平均每

二期實施計

序為「1. 符

不完整)之

03 戶為優

4戶，其中

理，依上述

予完成，財

烏地區代操

況巡檢戶數

03戶後，未

估發包工程

管理費及空

化槽及周邊

水源特定區

併式及單一

化槽土木與

工程費、台

質管制作業

每戶經費約

計畫所述

符合第二

之住戶、3

優先施作住

中 8座為

述每戶平均

財務計算估

操作廠商契

數為 155 戶

未來代操作

程費約為新

空污費共約

邊附屬設施設

2-16 

區範圍第

一式淨化槽

與機電工

台電外線申

業費、廠商

約為新台幣

，可施作

二期實施計

3.住戶不在

住戶 (單一

2戶共用

均單價計算

估算詳表

契約已包

戶，每戶平

作契約每

新台幣 45

約 1,340,

設置工程」

第二期實施

槽共計 27

工程、用戶

申請接入費

商管理什費

幣 44 萬餘

作之合併及

計畫之規劃

在，但勘查

一式淨化槽

、2座為 4

算，仍需約

2.5-1 說明

包含淨化槽

平均約花

每年預估增

5,859,34

595 元，總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施計畫第四

73 戶。 

戶接管工程

費、環境保

費、工程營

餘元。 

及單一式淨

劃範圍、2

查後可施

槽 93 座(

4 戶共用)

約 75,690

明。 

槽巡檢與抽

花費 5,097

增加524,9

5 元，局辦

總工程經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四章 第二

程、基地內

保護措施費

營造保險費

淨化槽共 2

.已簽土地

施作」；依此

93 戶)，合

))，尚餘

0,120 經費

抽污泥，每

7 元(不含電

991元巡檢

辦其他費用

經費約 47,

問有限公司

二期實施

內雨水管

費、職業

費與營業

273 戶，

地使用同

此方式排

合併式淨

170 戶須

費，規劃

每年約為

電費)，

檢費用(不

用包含檢

199,940

司 

業

業

淨

須

不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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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年度 

109 
臺

槽

110 
臺

槽

111 
臺

槽

工程名稱 
臺

附

施工地點 新

項 次 

壹 發

一 合

二 單

三 淨

四 台

五 污

(一) 

(二) 污

(三) 建

(四) 道

六 雨

小計  

   

七 雜

(一) 臨

(二) 材

(三) 管

(四) 申

(五) 舖

源特定區污

詳表 2.5

臺北水源特

槽及周邊附

臺北水源特

槽及周邊附

臺北水源特

槽及周邊附

臺北水源特定

附屬設施設置

新北市 

項

發包工程費 

合併式淨化槽

單一式淨化槽

淨化槽機電工

台電外線申請

污水下水道用

∮100mmPVC 管

污水設施工程

建物壁面立管

道路施工及復

雨水管連接工

 

 

雜項工程 

臨時抽排水 

材料倉庫費 

管線及設施測

申請剩餘土石

舖設鋼板臨時

污水系統淨化

-2 工程預

表2.

工程內容 

特定區污水系

附屬設施設置

特定區污水系

附屬設施設置

特定區污水系

附屬設施設置

定區污水系統

置工程 

項  目  及  

槽工程 

槽工程 

工程 

請接入費 

用戶接管及設

管連接及埋設

程 

管併連及安裝

復舊，側溝(用

工程 

測量、廠圖及

石方計畫費用

時作為舖面用

化槽及周邊

預算詳細表

5-1 後續

系統淨化

置工程-1

系統淨化

置工程-2

系統淨化

置工程-3

表2.5-

統淨化槽及周邊

說  明 

設施工程 

設 

裝 

用戶接管工程

及竣工圖繪製費

用 

用(1m*1m*10mm

邊附屬設施設

2-17 

表及表 2.

 

續分年工作

單價(元

445,2

445,2

445,2

 

-2 工程預

邊 

單 位

處

處

處

處

戶

戶

處

程) m

戶

式

式

費 式

式

m，租金) 塊

設置工程」

5-3 單價分

作項目及財

元) 

236 

236 

236 

預算詳細表

位 數 量

  

處 10

處 93

處 103

處 103

 

戶 103

戶 103

處 3

40

戶 103

  

  

  

式 1

式 1

式 1

式 1

塊 20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分析表說

財務計畫 

戶數 

70 

50 

50 

表 

會計科目  

工程編號  

單 價 

  

312,260 

196,580 

110,500 

50,000 

  

10,785 

16,725 

2,300 

4,700 

3,200 

 

  

  

15,800 

42,500 

29,000 

15,000 

450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說明。 

價

31,

22,

22,

 

 

複 價 

 

3,122,60

18,281,94

11,381,50

5,150,00

  

1,110,85

1,722,67

6,90

188,00

329,60

41,294,07

 

 

15,80

42,50

29,00

15,00

9,00

問有限公司

價(元) 

166,520 

261,800 

261,800 

編碼(備

  

0 詳單價分析

40 詳單價分析

0 詳單價分析

0   

5 詳單價分析

75 詳單價分析

0 詳單價分析

0 

0 

70 

0   

0   

0   

0   

0   

司 

備註) 

析表 1

析表 2

析表 9

 

析表 10

析表 15

析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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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

(六) 竣

(七) 土

(八) 管

(九) 施

(十) 交

(十一) 施

(十二) 交

(十三) 平

(十四) 水

小計  

   

八 環

(一) 工

(二) 洗

(三) 其

小計  

   

九 職

十 品

(一) 檢

1 圓

2 圓

3 鑽

4 鑽

(二) 品

小計  

十一 廠

十二 工

十三 營

  發

 

 

 

 

 

 

源特定區污

項  目  及  

竣工文件資料

土地使用面積

管線機構施工

施工圍籬，組

交通錐(70 CM

施工告示牌，

交通告示牌，

平面式塑膠警

水生植物植栽

 

 

環境保護措施

工地清潔費(含

洗車設備 

其他環保設施

 

 

職業安全衛生

品質管制作業

檢驗費 

圓柱試體製作

圓柱試體試壓

鑽心試體取樣

鑽心試體養護

品管費 

 

廠商管理什費

工程保險費 

營業稅(約一~

發包工程費合

污水系統淨化

說  明 

料及電腦屬性

積測量費 

工廠商現場人

組合式活動，

M，20 次折舊

鋁質(120cm

含安裝維護

警示帶，聚氯

栽 

施費 

含灑水費) 

施費 

生設備費 

業費 

作與養治 

壓(含蓋平養護

樣 

護與試壓 

費 

~十二項之 5%

合計 

化槽及周邊

性建檔費 

人員費用 

高度 1.2m 

舊) 

*75cm) 含安

護 

氯乙烯(PVC)

護) 

%) 

邊附屬設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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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式

式

式

M

個

安裝維護 座

式

M

戶

月

處

式

式

式

組

組

組

組

式

式

式

式

設置工程」

位 數 量

式 1

式 1

式 1

90

個 25

座 1

式 1

1,854

戶 103

  

  

  

月 5

處 2

式 1

  

  

式 1

  

式   

組 1

組 1

組 1

組 1

式 1

  

式 1

式 1

式 1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單 價 

39,700 

26,650 

210,000 

1,100 

10 

8,000 

5,000 

10 

4,600 

 

  

  

5,000 

5,000 

12,000 

 

  

65,850 

  

  

1,600 

1,200 

3,300 

1,400 

75,000 

 

1,037,590 

630,117 

2,183,778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複 價

39,70

26,65

210,00

99,00

25

8,00

5,00

18,54

473,80

518,44

 

 

25,00

10,00

12,00

47,00

 

65,85

 

 

1,60

1,20

3,30

1,40

75,00

82,50

1,037,59

630,11

2,183,77

45,859,34

問有限公司

價 編碼(備註

0   

0   

0   

0   

0   

0   

0   

40   

0   

4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78   

45   

司 

) 



「臺北水源
 

單價分

析表 1 
工作

工

土方

E型

槽體

人孔

人工

餘土

臨時

擋版

沉澱

塑膠

工地

其他

合計

人工

材料

單價分

析表 2 
工作

工

構造

E型

槽體

人孔

人工

餘土

臨時

擋版

沉澱

塑膠

工地

其他

合計

人工

材料

源特定區污

作項目：合併

工料名稱 

方開挖(機械

型人孔設置費

體內側塗佈環

孔(陰井)鑽孔

工配合機械回

土處理(含合

時擋土樁設施

版按裝(採水

澱槽污泥收集

膠包覆人孔踏

地拆除，工地

他什項 

計 

工：       

料：       

作項目：單一

工料名稱 

造物開挖(機

型人孔設置費

體內側塗佈環

孔(陰井)鑽孔

工配合機械回

土處理(含合

時擋土樁設施

版(採水泥製

澱槽污泥收集

膠包覆人孔踏

地拆除，工地

他什項 

計 

工：       

料：       

污水系統淨化

併式淨化槽工

械開挖，含軟岩

費(含框蓋) 

環氧樹脂 

孔及修復 

回填土 

合法棄土清運證

施，鋼軌樁 52

水泥製或 SUS30

集板按裝(水泥

踏步 

地雜項拆除清

       機具

       雜項

一式淨化槽工

機械開挖，含軟

費(含框蓋) 

環氧樹脂 

孔及修復 

回填土 

合法棄土清運證

施，鋼軌樁 52

製或 SUS304 不

集板按裝(水泥

踏步 

地雜項拆除清

       機具

       雜項

化槽及周邊

表2.

工程 

岩及塊石開挖

證明) 

2kg/m，租用

04 不銹鋼製)

泥或 SUS304 不

清理 

具：        

項：         

工程 

軟岩及塊石開

證明) 

2kg/m，租用

不銹鋼製) 

泥或 SUS304 不

清理 

具：        

項：         

邊附屬設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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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單價

挖) 

用 

) 

不銹鋼製)

  

開挖) 

用 

不銹鋼製)

  

設置工程」

價分析表

單位 數量

B.M3  3

座 

M2  3

孔 

M3 

M3 

M  2

塊 

塊 

只  3

式 

式 

   

每

單位 數量

B.M3  1

座 

M2  1

孔 

M3 

M3 

M 

塊 

塊 

只  1

式 

式 

 

每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單位：處 

量 單價

36.00  1,

4.00  44,

38.00  

8.00  1,

0.90 

0.80  

20.00  

2.00  17,

2.00  11,

36.00  

1.00  6,

1.00  11,

  

每 座 單價計

單位：處 

量 單價

18.10  1,

2.00  44,

18.60  

4.00  1,

8.15 

1.81  

9.80  

2.00  17,

2.00  11,

18.00  

1.00  8,

1.00  10,

每 座 單價計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計價代碼

價 複價 

500 54,

790 179,

550 20,

300 10,

 75 

445 

270 5,

800 35,

510 23,

400 14,

880 6,

216 11,

312,

計 312,

計價代碼

價 複價 

500  27,

790  89,

550  10,

300  5,

 75  

445  

270  2,

800  35,

510  23,

400  7,

400  8,

844  10,

  196,

計  196,

問有限公司

碼： 

編碼(

,000 詳單價分

,160 詳單價分

,900   

,400   

68 詳單價分

356 詳單價分

,400   

,600   

,020   

,400   

,880   

,216   

,260   

,260

碼： 

編碼(

,150 詳單價分

,580 詳單價分

,230   

,200   

611 詳單價分

805 詳單價分

,646   

,600   

,020   

,200   

,400   

,844   

,580   

,580 

司 

(備註) 

分析表 3

分析表 4

分析表 5

分析表 8

(備註) 

分析表 3

分析表 4

分析表 5

分析表 8



「臺北水源
 

單價分

析表 9 
工作

工料

沉水

氣昇

現場

電錶

搬運

電線

管線

零星

合計

  

  

  

  

人工

材料

  

單價分

析表 10 
工作

∮1

挖方

挖方

回填

人工

餘土

地下

合

  

  

  

  

人工

材料

源特定區污

作項目：淨化

料名稱 

水式鼓風機 

昇式污泥泵 

場控制盤，含

錶(箱)按裝 

運及安裝 

線及電纜設施

線安裝配置 

星工料及什項

計 

工：       

料：       

作項目：∮1

100mmPVC管連

方(機械) 

方(人工) 

填砂 

工配合機械回

土處理(含合

下管路警示帶

合計 

工：       

料：       

污水系統淨化

化槽機電工程

含材料及安裝

施 

項 

       機具

       雜項

00mmPVC 管連

連接及埋設(不

回填土 

合法棄土清運證

帶埋設 

       84  

      272  

化槽及周邊

程 

裝費 

具：        

項：         

連接及埋設 

不分埋深,PC

證明) 

  機具：   

  雜項：   

邊附屬設施設

2-20 

  

及草地段)

           

           

設置工程」

單位 數量

台 

組 

組 

式 

式 

式 

式 

式 

座 

   

   

   

   

   

每

 

M 1

M3 

m3 

M3 

M3 

M3 

M  18.0

M 

   

   

   

   

   

 0 
每

44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單位：座 

量 單價

1.00 19,

1.00 13,

1.00 45,

1.00 11,

1.00 7,

1.00 6,

1.00 5,

1.00 1,

1.00

  

  

  

  

  

每 座 單價計

   

單位：戶 

18.00 

5.76 

1.44 

2.70 

0.90 

0.72 

00  

1.00

  

  

  

  

  

每 M 單價計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計價代碼

價 複價 

500  19,

800  13,

000  45,

800  11,

600  7,

200  6,

100  5,

500  1,

  110,

  

  

  

  

  

計  110,

 

計價代碼

400  7,

62  

330  

689  1,

75 

445  

28  

  10,

  

  

  

  

  

 10,

問有限公司

碼：03110112

編碼(

,500   

,800 含電磁閥

,000   

,800   

,600   

,200   

,100   

,500   

,500   

  

  

  

  

  

,500 

碼：03110112

,200 詳單價分

357 詳單價分

475 詳單價分

,860 詳單價分

 68 詳單價分

320 詳單價分

504 

,785   

  

  

  

  

  

,785 

司 

201A5 

(備註) 

閥 

201A5 

分析表 11

分析表 12

分析表 13

分析表 14

分析表 5

分析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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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分

析表 15 
工作

塑化

塑化

塑化

塑化

塑化

塑化

挖方

挖方

人工

餘土

零星

合計

  

  

  

  

  

人工

材料

  

單價分

析表 35 
工作

工料

φ1

後巷

原材

餘方

零星

合計

  

  

  

  

人工

材料

源特定區污

作項目：污水

化管，標稱管

化管，標稱管

化管，標稱管

化管，標稱管

化管，標稱管

化管，標稱管

方(機械) 

方(人工) 

工配合機械回

土處理(含合

星工料 

計 

工：       

料：       

作項目：建物

料名稱 

100mm 壁面立

巷挖方(人工

材料回填(土

方自行處理(

星工料 

計 

工：       

料：       

污水系統淨化

水設施工程 

管徑 100mm 匯

管徑 100mm(中

管徑 100mm(末

管徑 50mm 連接

管徑 80mm 連接

管徑 100mm 連

回填土 

合法棄土清運證

       84  

      272  

物壁面立管併

立管連接及安裝

工挖方配合機械

土) 

後巷)，總重

      179  

    2,035  

化槽及周邊

匯流管(後巷段

中間清除孔裝

末端清除孔裝

接管(後巷段)

接管(後巷段)

連接管(後巷段

證明) 

  機具：   

  雜項：   

併連及安裝 

裝 

械輔助) 

重 20t 傾卸貨車

  機具：   

  雜項：   

邊附屬設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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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裝設) 

裝設) 

) 

) 

段) 

           

           

車 

           

           

設置工程」

 

M  5.00

座  1.00

座  1.00

M  4.00

M  4.00

M  5.00

M3  1.20

m3  0.30

M3  0.45

M3  0.15

式 

戶 

 

 

 

 

 

 0 
每

44 

 

單位 數量

處 

M3 

C.M3

B.M3

式 

處 

 

 

 

   

31 
每

80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單位：戶 

0   498  

0   1,383

0   1,020

0   459  

0   536  

0   719  

0   62  

0   330  

5   75  

5   445  

1.00  3,983

1.00

每 M 單價計 

   

單位：處 

量 單價

1.00 2,

0.15

0.10

0.05

1.00

1.00

  

每 處 單價計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計價代碼

 2,490 

3   1,383 

0   1,020 

 1,836 

 2,144 

 3,595 

 74  

 99  

 34  

 67  

3   3,983 

  16,

 

 

 

 

 

 16,

 

計價代碼

價 複價 

126  2,

700  

200 

630 

17 

  2,

 

 

 

  

計  2,

問有限公司

碼：   

 詳單價分

 詳單價分

 詳單價分

 詳單價分

 詳單價分

 詳單價分

詳單價分

詳單價分

詳單價分

詳單價分

   

,725   

  

  

  

  

  

,725 

碼：02534A0I

編碼(

,126 詳單價分

105   

 20   

 32   

 17   

,300   

  

  

  

  

,300 

司 

分析表 16

分析表 18

分析表 22

分析表 23

分析表 26

分析表 29

分析表 12

分析表 13

分析表 5

分析表 8

IC0 

(備註) 

分析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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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居民

規

淨

一、

配

行

生

對

齊

流

二、

處

多

感

對

微

設

源特定區污

民反應對策

依據

規劃設計及

淨化槽附近

、 外觀問題

目前

配電控制箱

行美化，

生。 

對策： 

淨化

齊平，以增

流經土壤淨

、 噪音問題

單一

處理污水

多有抱怨

感受到明顯

對策: 

評估

微生物，在

設置平日採

污水系統淨化

策 

據「臺北水

及社區住

近居民反

題 

前單一式淨

箱；居民

污水廠巡

化槽設置約

增加居民

淨化的方

題 

一式淨化槽

，但部分

，雖採用

顯噪音，

估水質可符

在本區污

採間歇性

化槽及周邊

水源特定區

住戶建置公

反應之對策

淨化槽設置

民對於外觀

巡查人員也

約露出地面

民使用之便

方式，且增

槽污水設計

分淨化槽設

用低頻噪音

影響睡眠

符合放流水

污水水質具

性曝氣，於

邊附屬設施設

2-22 

區污水下水

公共污水下

策： 

置在地面上

觀都表示無

也會簡單稍

面上之水泥

便利性，另

增加景觀植

計處理方式

設置，離住

音曝氣機，

眠品質。

水標準之條

具較高濃氧

於夜間自動

設置工程」

水道系統

下水道系統

上約露出

無太大意見

稍做整理

泥基座，新

另本計畫採

植栽之佈設

式，曝氣機

住家較近

但因山區

條件下，採

氧(DO)特性

動停止曝氣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統未納戶實

統可行性評

1m x 3m 的

見，有些部

理，但仍有

新設計槽體

採放流水經

設，對環境

機須 24 小

，大部分居

區晚上人車

採接觸曝氣

性之環境下

氣，另採低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實施計畫（

評估」報告

的水泥基座

部分居民甚

有少部分是

體將修整至

經多孔管

境應有正

小時運轉

居民對於噪

車稀少，故

氣法，濾材

下，以時間

低噪音之

問有限公司

（第二期）

告內有關

座與一座

甚至會自

是雜草叢

至與地面

，滲流再

正面效應。

，以有效

噪音部分

故住戶仍

材附著之

間控制器

之鼓風機，

司 

）

關

座

自

叢

面

再

 

效

分

仍

之

器



「臺北水源
 

可

三、

阻

對

增

導

四、

查

對

速

礙

五、

水

對

對

源特定區污

可減少噪音

、 臭味問題

部分

阻塞時，臭

對策： 

於淨

增加故障自

導引至離住

、 管路阻塞

經訪

查檢修所致

對策: 

於淨化

速安排人員

礙排除。 

、 居家生活

住戶

水質的維護

對策: 

本計

對環境應有

污水系統淨化

音對居家

題 

分住戶之單

臭味更為

淨化槽(或控

自行排除

住家較遠

塞問題 

訪視住戶尚

致。 

化槽(或控

員處理；

活環境品質

戶對於政府

護需要共

計畫採放流

有正面效

化槽及周邊

家安寧的影

單一式淨化

為明顯。 

控制盤)上

除及維修時

遠及較高點

尚無提及管

控制盤)註

另完工後

質改善問題

府為確保水

共同努力，

流水再經流

效應。

邊附屬設施設

2-23 

影響。 

化槽使用時

上面，註記

時效；另於

點排放，應

管路阻塞之

註記操作維

後提供住戶

題 

水源區內水

期望政府

流經土壤淨

設置工程」

時產生臭味

記簡易操作

於新設淨化

應可減少臭

之問題，應

維護廠商電

戶操作維護

水質均持肯

府持續辦理

淨化之設計

委託設計監

永聯工

味，如遇設

作控制說明

化槽已加設

臭味的產生

應為操作維

電話，如遇

護手冊，能

肯定態度

理未納戶污

計，且增加

監造案 

工程技術顧問

設備故障或

明及維護廠

設透氣管

生。 

維護單位有

遇管路阻塞

能夠進行簡

，也認為水

污水處理設

加景觀植栽

問有限公司

或是管路

廠商電話

，將臭氣

有定期巡

塞時可儘

簡易的障

水源區內

設施。 

栽之佈設

司 

路

話，

氣

巡

儘

障

內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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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

工程；2.

3.1 測量

屬淺

際施

連通

公尺

深約

取得

大多

3.1-

源特定區污

計畫主要重

.雜項工程

量、地質調

本工程係

淺挖，另淨

施工位置尚

通管(水秤)

依建築技

尺以上者，

約 3m，依該

參考經濟

得距離施工

多為礫石及

-1~3.1-3)

污水系統淨化

重點工作分

程；並依各

調查、鑽探

係於各住戶

淨化槽占地

尚須與住戶

)放樣測定

技術規則-

應進行地

該工作特性

濟部中央地

工地點較近

及砂質壤土

)。 

化槽及周邊

第三章

分述為: 1

各重點工作

探及試驗

戶基地範圍

地面積約僅

戶協調，基

定高程，即

-建築構造

地下探勘與

性，應尚無

地質調查所

近之工程鑽

土，土壤支

邊附屬設施設

3-1 

章、調查

1.管線不

作項目之

圍內埋設

僅 2mW x 5m

基於本工作

即可符合功

造編第 64

與地基調查

無需進行鑽

所之地質

鑽探資料判

支撐強度高

設置工程」

查作業 

不可及地區

之特性及需

設匯流管及

mL x 3.0m

作項目之特

功能需求

、65 條之

查，本工作

鑽探及試

質資料整合

判斷，預定

高，應無施

委託設計監

永聯

區之淨化槽

需求，辦理

及淨化槽設

mH，施工範

特性，於施

。 

之規定，建

作淨化槽面

試驗等作業

合查詢網站

定開挖深

施工安全

監造案 

聯工程技術顧問

槽及週遭附

理下列工作

設施，施作

範圍面積小

施工時現場

建築面積 6

面積約為

業。 

站，依本工

深度(約 3m

全性之問題

問有限公司

附屬設施

作內容。

作方式均

小，且實

場以水平

600 平方

為 10m
2
，挖

工程地點

)之土壤

題(圖

實

平

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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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

 

 

 

 

 

 

 

源特定區污

料來源：經濟

污水系統淨化

濟部中央地質

圖3

化槽及周邊

質調查所(http

3.1-1 地

邊附屬設施設

3-2 

ps://www.moe

地質鑽探資

設置工程」

eacgs.gov.tw

資料(新店區

委託設計監

永聯

w/main.jsp)

區) 

監造案 

聯工程技術顧問

) 

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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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

 

源特定區污

料來源：經濟

污水系統淨化

濟部中央地質調

圖3

化槽及周邊

調查所(https

3.1-2 地

邊附屬設施設

3-3 

s://www.moea

地質鑽探資

設置工程」

acgs.gov.tw

資料(烏來區

委託設計監

永聯

w/main.jsp) 

區) 

監造案 

聯工程技術顧問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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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

 

 

 

 

 

 

源特定區污

料來源：經濟

污水系統淨化

濟部中央地質調

圖3

化槽及周邊

調查所(https

3.1-3 地

邊附屬設施設

3-4 

s://www.moea

地質鑽探資

設置工程」

acgs.gov.tw

資料(坪林區

委託設計監

永聯

w/main.jsp) 

區) 

監造案 

聯工程技術顧問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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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用戶

戶、已

與 2.

3.3 現有

上已

內未

為明

偶有

作業

3.4 已納

可行

3.5 新增

且規

源特定區污

戶、用地基

本計畫調

已進行現場

.3-2 說明

 

有地下管線

本案於山

已有電信、

未發現地下

明管(自來水

另施工位

有明顯排洪

業。 

 

納管用戶改

本案係檢

行施工方案

 

增納管需求

水源水質

規定應設置

污水系統淨化

基本資料

調查已先行

場進行勘查

明)，各區用

線資料 

山區現場訪

電力等公

下管線之人

水或山泉水

位置均於建

洪箱(管)涵

改善調查作

檢核未納戶

案；不涉及

求調查作業

質保護區內

置符合規定

化槽及周邊

料 

行取得住戶

查者有11

用戶基本資

訪查及踏勘

公共管線，

人孔或陰井

水)。 

建築基地內

涵於建築基

作業 

戶資料之施

及已納管用

業 

內之新增建

定之淨化槽

邊附屬設施設

3-5 

戶用地使

17戶，可施

資料調查

勘時，發

接入方式

井等設施

內並採明

基地旁，皆

施作淨化

用戶改善調

建築，均

槽，所以應

設置工程」

使用同意書

施工戶約共

查成果相關

發現於住戶

式大都採用

，部分住戶

明挖工法施

皆尚不影響

化槽可行性

調查部分

均需依程序

應無新增納

委託設計監

永聯

書有 39 戶

共220戶(

關圖表，詳

戶周邊既成

用明管，現

戶建物旁及

施工，挖深

響設置淨化

性，以及規

。 

序辦理污水

納管之需

監造案 

聯工程技術顧問

、原則同

(如前章節

詳附件一~三

成道路或產

現場調查基

及附近茶園

深約 20 公

化槽及用戶

規劃與設計

水處理設施

需求。 

問有限公司

同意有 64

節表2.3-1

三說明。

產業道路

基地範圍

園用水亦

公分以上，

戶連接管

計合宜之

施審查，

 

圍

亦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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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設計

應屬

集、

圍之

一、 資

源特定區污

計階段生態

依據經濟

屬於「設計

生態評估

之生態衝擊

 

設計說明會
(民眾參與)

修

審酌意見

資料蒐集

(一). 淨

本計

基地

污水系統淨化

態評析 

濟部水利署

計階段生態

估、生態關

擊預測及對

設

現

設計

基本

參酌保
民眾

細部

細

設計

工程

修正

圖3.6-

集 

淨化槽設置

計畫共調查

地內，每戶

化槽及周邊

署「水庫集

態評析」，

關注區域繪

對應方法及

設計案
發包

現場勘查

計原則/初稿

本設計圖

保育措施及
眾意見修改

部設計圖

細部設計
審查

計圖定稿

程辦理流程

核可

-1 規劃設

置 

查 220 戶淨

戶淨化槽開

邊附屬設施設

3-6 

集水區工程

依手冊說

繪製評估工

及保育對策

資

可行

不符合

符合

設計階段生

淨化槽之設

開挖基地面

設置工程」

程生態檢

說明，主要

工程範圍內

策，作業流

生態評析

擬定
保育對策

保育對策
確認

資訊公開

生態檢核

合

生態評估流

設置，由於

面積約為

委託設計監

永聯

檢核執行參

要工作為現

內之生態議

流程詳圖

析

策

生態評析辦理
1.資料蒐集
2.生態棲地環
3.生態關注區
4.發掘生態議
5.生態衝擊預

及保育對策

保育對策
1.討論之過程
附表D-05
2.設計方案確
生態保全對
保育措施對

核作業

無法執行

流程圖 

於淨化槽均

2m 寬 x 5

監造案 

聯工程技術顧問

參考手冊」

現場勘查

議題，提供

圖 3.6-1 說

理項目 (D-03)

環境評估
區域繪製
議題
預測及對應方法
策

程需記載於檢核

確認後 ，需標示
對象 ，並製作生態
對照圖表

均設置於住

5m 長，深

問有限公司

，本階段

、資料蒐

供工程範

說明。 

核

示
態

 

住戶建築

深度約為

段

範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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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

理後

 

 

源特定區污

3m，

(二). 排

就住

流管

水彎

之規

則，

施工

境有

本案主要

物，將其傳

後之水質可

污水系統淨化

佔地面積

排放管埋設

住家之廚房

管銜接後，

彎可除臭之

規定，於住

接入淨化

工後再藉原

有正面助益

要針對主要

傳統化糞池

可符合環保

圖

化槽及周邊

積甚小，詳

設 

房、浴室及

排入淨化

之 B模式設

住戶建築基

化槽處理

原土回填；

益。 

要河川兩側

池處理後污

保署規定之

圖3.6-2

邊附屬設施設

3-7 

詳圖 3.6-

及廁所用水

化槽處理後

設計，依據

基地內施工

，採最短距

；經雨污水

側 100 公

污水，再經

之放流水標

淨化槽設

設置工程」

2 之設置位

水，以∮

後放流，用

據下水道用

工，覆土深

距離施工

水分流後

公尺為顯著

經有效率處

標準，對環

設置示意圖

委託設計監

永聯

位置示意

100 mm P

用戶接管每

用戶排水

深度以採

，最大挖

，可維持環

著影響水體

處理功能之

環境更具

圖 

監造案 

聯工程技術顧問

意圖說明。

PVC 橘紅色

每一接入點

水設備標準

採 20 公分以

挖深約在 1

環境之潔

體範圍內之

之淨化槽

具正面效能

問有限公司

 

色厚管匯

點採具存

準第 33 條

以上為原

m 以內，

潔淨，對環

之合法建

槽處理，處

能。 

 

存

環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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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

影響

三、 生

集後

體距

區域

 

四、 發

(一

源特定區污

生態環境

由於淨化

案新設具可

響，應大幅

 

生態關注區

本案處理

後排放至承

距離甚長

域之環境

發掘生態議

一)、 淨化

污水系統淨化

境生態評估

化槽設於

可處理至

幅減輕其

區域繪製

理後符合

承受水體

，可經溝

，應亦有

圖

議題 

化槽設置短

化槽及周邊

估 

於現有住戶

至放流水標

其影響。 

製 

合放流水標

體北勢溪、

溝渠之自淨

有正面影響

圖3.6-3 生

短暫影響地

邊附屬設施設

3-8 

戶建築基地

標準之淨化

標準之放流

南勢溪與

淨作用，將

響，生態關

生態關注區

地面植生問

設置工程」

地內，應無

化槽，較傳

流水，再流

與新店溪流

將水中污染

關注區域，

區域位置圖

問題。 

委託設計監

永聯

無生態棲地

傳統化糞池

流經土壤淨

流域，由於

染物再次淨

，詳圖 3.6

圖 

監造案 

聯工程技術顧問

地之環境影

池對水域生

淨化後，經

於溝渠流至

淨化，對生

6-3 之說明

問有限公司

影響問題；

生態環境

經溝渠收

至承受水

生態關注

明。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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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五、 生

(一

(二

源特定區污

二)、 淨

三)、 淨化

 

生態衝擊預

一)、 生活

更正

二)、 對於

1. 淨化

性爬

2. 本工

3. 昔日

合成

施工

4. 以上

表 3

污水系統淨化

淨化槽操作

化槽破損造

預測及對

活污水經由

正面之助益

於上述發掘

化槽之放流

爬藤類等植

工程採間歇

日淨化槽採

成淨化槽

工便利，可

上擬定之保

3.6-1 說明

化槽及周邊

作造成噪

造成污染地

對應方法及

由淨化槽處

益。 

掘生態議題

流水再流經

植物，可補

歇式曝氣及

採用 FRP 桶

，由於該些

可以避免破

保育對策經

明。 

邊附屬設施設

3-9 

噪音之影響

地下水問題

及保育措施

處理水質可

題之保育措

經土壤淨

補償地面

及低噪音

桶槽設置

些人孔，

破損等問

經評估後

設置工程」

響。 

題。 

施 

可以符合放

措施，說明

淨化後，地

面植生覆蓋

音鼓風機等

置，本計畫

廣用於台

問題。 

後均為可行

委託設計監

永聯

放流水標準

明如下: 

地表土壤植

蓋率。 

等機械設備

畫採預鑄鋼

台灣省各地

行，各類生

監造案 

聯工程技術顧問

準，對環境

植栽野薑花

備。 

鋼筋混凝土

地區，堅固

生態檢核表

問有限公司

境生態有

花或親水

土人孔組

固耐用，

表單，詳

有



「臺北水源

工

程

基

本

資

料 

工程

（編

工程

治理

基地

工程

目

工程

工程

預期

設

計

階

段 

起訖

團隊

生態

民眾

保育

主辦機關(設

源特定區污

表

程名稱 

編號） 

經濟

臺北

屬設

程期程 108

理機關  

地位置 

地點

集水

TW

程緣由

目的 

為提

護大

程類型 
□

程內容 
針對

單一

期效益 

□保

■其

訖時間 民國

隊組成 ■是

態評析 

進行

態影

未作

對附

眾參與 

□邀

眾 

■否

育對策 

進行

未作

保育

給植

設計)：永聯工

污水系統淨化

表3.6-1 水

濟部水利署

北水源特定

設施設置工

8年6月(預定

點：新北市

石碇區

水區：_____

WD97座標X

提升臺北水

大臺北飲用

□自然復育

對臺北水源

一式或合併

保全對象(複

其他:施作淨

國 107 年 

是□否 有生

行之項目: 

影響預測、

作項目補充

附近生態影

邀集關心當

 □其他 

否，說明: 

行之項目:□

作項目補充

育對策摘要

植物養份，

工程技術顧問有

化槽及周邊

水庫集水區

署臺北水源特

定區污水系統

工程 

定) 至 109年

市 新店區、

、雙溪區

___ 水系：

X：_______

水源特定區污

用水之水源水

育、□坡地整

源特定區內

併式淨化槽與

複選): □民

□果

設施

淨化槽後，

12 月 28

生態專業人

■現場勘查

■生態保育

充說明:本工

影響甚微，故

當地生態環境

對於同意設

□由工程及

充說明: 

要:施工完成

可促進水環

有限公司承辦

邊附屬設施設

3-10 

   

區保育治理

特定區管理

統淨化槽及

年12月 

烏來區、坪

______ 段

___Y：___

污水處理率

水質潔淨

整治、□溪

■其他

，位於主要

與相關管線

民眾(□社區

果園□____

施（□水庫

放流水可符

日至 民國

人員進行生態

查、□生態

育措施研擬

工程地點均位

故不需辦理

境之人士參

設置淨化槽

及生態人員共

成後，除可減

環境之永續

 

辦人： 許鎮龍

 

設置工程」

理工程生態

理局 

及周邊附 設

監

營

坪林區、

段:______

_______

工

率、提升住家

溪流整治、□

他 施作淨化

要河川二側1

線設施配置

區□學校□

_ )□交通(

庫□攔砂壩□

符合放流水

國 108 年 7

態評析 

態調查、■生

擬 

位於建築基

理生態調查

參與：□環保

槽之民眾，均

共同確認方

減少承受水

續及友善運用

龍 日期： 10

委託設計監

永聯

態檢核表

設計單位 

監造廠商 

營造廠商 

工程預算/

經費 

家環境品質

□清淤疏通

化槽 

100公尺範圍

□部落□___

(□橋梁□道

□固床設施

水標準，減少

7 月 31 日

生態關注區

基地內，評估

保團體 □熟

均有說明工

方案、■列入

水體污染外

用。 

08/4/10  

監造案 

聯工程技術顧問

表 主表 

永聯工程

有限公司

永聯工程

有限公司

 

49,737,10

質、維繫居民

通、□結構物

圍之合法建

_） □產業

道路□____

施□護岸） 

少對河川水

日(預定) 

區域圖、■生

估於施工後

熟悉之當地

工程內容 

入施工計畫

，放流水可

問有限公司

程技術顧問

司 

程技術顧問

司 

00 

民健康及維

物改善、

建築，設置

業(□農作物

_) □工程

 

水域之影響

附表

D-01

生
附表

D-02

D-03
後，

地民

 

畫書

附表

D-04可供

維

物



「臺北水源

附表D-01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設計單位 

/廠商 

設計階段

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 

設計定稿 

源特定區污

水庫集

1 工程設

 

稱)   

許

永

環

姓名

 邱誌

黃開

 

 

 

段 

 是 ■

 是 □

 是 □

污水系統淨化

集水區保育

設計資料 

許鎮龍 

永聯工程技術

環境工程技師

名 

誌豪 

開彥 

提供工

查

■ /  否 □ 

□ /  否 □ 

□ /  否 □ 

化槽及周邊

育治理工

術顧問有限公

師 

單位/職稱

永聯工程技

顧問有限公

監造主任

永聯工程技

顧問有限公

品管人員

 

 

 

工程設計圖(

查核 

 

 

 

邊附屬設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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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態檢

公司/

填表

設計團隊

稱  專長

技術

公司/

現況

工程

技術

公司/

現況

工程

 

 

 

(平面配置C

108

 

 

設置工程」

檢核表 規劃

表日期 

長  

況調查 

程進度管控

況調查 

程品質管控

AD檔)給生態

/04/01 

委託設計監

永聯

劃設計階段

民國108 

負

現

現

 

 

 

態團隊 

提供日

監造案 

聯工程技術顧問

段附表 

年4 月9 日

負責工作  

現況調查與

現況調查與

日期 

問有限公司

日  

與訪談 

與訪談 



「臺北水源

附表D-02

編號: D-

勘查日期 

紀錄人員 

人員   

許鎮龍 

 

   

   

現場勘查意

提出人員(單

許鎮龍(永

技師) 

 

一、開挖範

二、住戶基

置位置可否

 

說明：  

1.勘查摘要應

響等。  

2.表格欄位不

3.多次勘查應

源特定區污

水庫集

2 生態專

-02-1 

 

 

意見   

單位/職稱):   

永聯工程技術

範圍是否會影

基地範圍是否

否避開? 

應與生態環境

不足請自行增

應依次填寫勘

污水系統淨化

集水區保育

專業人員現

民國  108

起   

邱誌豪 

單位/職稱

永聯工程

公司/環境

   

   

術顧問有限公

影響部份住

否有珍稀老

境課題有關，如

增加或加頁。 

勘查記錄表。 

化槽及周邊

育治理工

現場勘查紀

8年3  月  15日

稱   

程技術顧問有

境工程技師

公司/環境工

住戶旁邊坡環

老樹，淨化槽

如生態敏感區

 

邊附屬設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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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態檢

紀錄表 

日 填表

勘查

參與

有限 瞭解

造成

   

   

處理

回覆人

工程

環境?

槽設

邱誌

 

一、

二、

裝，

區、重要地景

設置工程」

檢核表 規劃

表日期   

查地點   

與勘查事項 

解可施作淨化

成影響 

理情形回覆 

人員(單位/職

誌豪(永聯工程

設置位置調

本工程淨化

施工時間較

景、珍稀老樹

委託設計監

永聯

劃設計階段

民

新

化槽之住戶附

職稱):     

程技術顧問

調查，與住戶

化槽以預鑄水

較短，對環境

、保育類動物

監造案 

聯工程技術顧問

段附表 

民國108  年

新店、烏來及

附近環境以及

問有限公司/

戶溝通。 

水泥製品運

境影響少。

物及特稀有植

問有限公司

4  月9  日

及坪林區

及施工可能

/監造主任)

運至現場組

 

植物、生態影



「臺北水源

附表D-03

工程名稱 

評析報告是

下列工作 

1.生態團隊

(1)生態

工程

(2)現場

勘查

(3)現場

勘查

2.棲地生態

    本工程均

3.生態棲地

    本工程均

4.棲地影像

5.生態關注

    因本工程

等承受水體

約10m2以內

6.  研擬生態

生態影響 

1 淨化槽

2 淨化槽

3 淨化槽

保育對策 

    (1)淨化槽

更正面

(2)本工程

(3)本計畫

耐用

7.生態保全

 

源特定區污

水庫集

3 工程方

（編號）   

是否完成

 

隊組成：由永

態專業人員-許

程規劃設計，

場調查與訪談

查事項為評估

場調查與訪談

查事項為評估

態資料蒐集

均位於各住戶

地環境評估

均位於各住戶

像紀錄：  無

注區域說明及

程涵蓋新店

體。另因個別

內，經處理

態影響預測

槽設置影響地

槽操作造成噪

槽破損造成污

槽之放流水

面地面植生覆

程採間歇式

畫採預鑄鋼

，施工便利

全對象之照片

污水系統淨化

集水區保育

方案之生態

經濟部水

臺北水源

邊附屬設

■由生態專

■生態影響

永聯工程技術

許鎮龍(環工

勘查事項為

談人員: 邱誌

估工程施作之

談人員: 黃開

估工程施作之

：   

戶建築基地

：   

戶建築基地

無   

及繪製：   

、烏來、石

別工程均位

理後污水可符

測與保育對策

地面植生問

噪音之影響

污染地下水

水再流經土壤

覆蓋率。 

式曝氣及低噪

鋼筋混凝土人

，可以避免

片：無   

化槽及周邊

育治理工

態評估分析

水利署臺北水

源特定區污水

設施設置工程

專業人員撰

響預測、■

術顧問有限

工所博士/環

為評估工程

誌豪(碩士/

之可行性 

開彥(學士/

之可行性 

地內，無涉及

地內，無涉及

石碇、坪林與

位於住戶建築

符放流水標準

策：   

問題。 

響。 

水問題。 

壤淨化後，地

噪音鼓風機等

人孔組合成淨

免破損等問題

邊附屬設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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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態檢

析 

水源特定區

水系統淨化

程 

撰寫、■現場

■生態保育措

限公司組成

環工程技師/

程內容對環境

/監造主任/2

/品管人員/1

及棲杝生態

及棲杝生態

與雙溪區，生

築基地內，僅

準，較目前

地表土壤植栽

等機械設備

淨化槽，由於

題。 

設置工程」

檢核表 規劃

區管理局

化槽及周

填

期

場勘查、□生

措施研擬、□

/37年資歷)

境可能造成之

20年資歷)

10年資歷)

 

生態關注區

僅載運預鑄

前使用之化糞

栽野薑花或

。 

於該些人孔

委託設計監

永聯

劃設計階段

填表日

期   

生態調查、

□文獻蒐集

)，專長為環

之影響 

，專長為工

，專長為工

區應為北勢溪

鑄水泥製品現

糞池，對影響

或親水爬藤類

孔，廣用於台

監造案 

聯工程技術顧問

段附表 

民國108  年

■生態關注

集   

環境影響評估

工程進度管理

工程品質與文

溪、南勢溪與

現場施工，開

響生態具正面

類等植物，可

台灣省各地區

問有限公司

年4  月9日 

注區域圖、

估與污水

理與協調，

文件管理，

與新店溪

開挖範圍

面效益。

可補償會

區，堅固



「臺北水源

附表D-04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解決對策項

解決對策之

(1)淨化槽

物，可

(2)本工程

(3)昔日淨

成淨化槽

題。 

  

  

施工階段監

 (1)設備材

 (2)預鑄人

 (3)施工完

現勘、討論

日期  

 108/03/1

  

  

  

  

  

說明：  

1.本表由生態

2.解決對策係

3.工程應包含

填寫人員

源特定區污

水庫集

4 生態保

 

稱)   

項目   

之詳細內容

槽之放流水再

可補償會更正

程採間歇式曝

淨化槽採用F

槽，由於該

監測方式：

材料送審確

人孔材料試

完成後場地

論及研擬生

15 

態專業人員填

係針對衝擊內

含計畫本身及

員：   

污水系統淨化

集水區保育

保育策略及

許鎮龍(永

顧問有限

程技師) 

減輕施工

容或方法(需納

再流經土壤淨

正面地面植生

曝氣及低噪音

FRP桶槽設置

該些人孔，廣

  

確認機械設備

試驗確認強度

地確實整理，

生態保育措施

事

 施

  

  

  

  

  

填寫。  

內容所擬定之對

及施工便道等臨

  

化槽及周邊

育治理工

及討論紀錄

永聯工程技術

限公司/環境工

工對環境影響

納入施工計

淨化(視住戶

生覆蓋率。

音鼓風機等

置，容易破損

廣用於台灣省

備為低噪音

度。 

，加強現場景

施的過程、紀

事項  

施工環境勘

對策，或為考

臨時性工程。

 日期

邊附屬設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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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態檢

錄 

術

工

填表日

響 實施位

計畫書中) 

戶基地高程

 

等機械設備。

損，且不易

省各地區，

。 

景觀之營造

紀錄  

勘查 

考量生態環境

。  

期：108年

設置工程」

檢核表 規劃

日期  

位置  

程)，地表土壤

。 

易修復；本計

堅固耐用，

造。 

摘要

確認

   

   

   

   

   

境所擬定之增益

年4月10日

委託設計監

永聯

劃設計階段

民國  10

淨化槽施

壤植栽野薑

計畫採預鑄鋼

施工便利

要   

認施工對環境

益措施。  

監造案 

聯工程技術顧問

段附表 

08年4  月10 

施工地點 

薑花或親水爬

鋼筋混凝土

，可以避免

境是否造成重

問有限公司

日 

爬藤類等植

土人孔組合

免破損等問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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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環境

經

位置

厚管

圖 4-

所示

相關

源特定區污

境配置設計

經調查可施

置略有不同

管匯流管銜

-1.1~4-1

示接管方式

關書面資料

污水系統淨化

第

計圖 

施工之住

同，但仍可

銜接後，排

.7 說明；

式；預定設

料後，始能

圖4.1-

化槽及周邊

第四章、基

住戶現況後

可將化糞池

排入淨化槽

既有化糞

設置淨化槽

能進行設置

-1 接管模

邊附屬設施設

4-1 

基本設計

後，雖然各

池放流管

槽處理後放

糞池位置無

槽設施場所

置設施埋設

模式(1)-單

設置工程」

計圖文資

各住戶之化

、雜排水管

放流，調查

無論位於後

所，須經土

設污水管線

單獨建築物

委託設計監

資料 

化糞池、廚

管以∮10

查後之各式

後巷或側邊

土地所有權

線。 

物接管 

監造案 

廚房及浴室

0 mm PVC

式接管模式

邊，均適用

權人同意

室雜排水

C 橘紅色

式，詳下

用示意圖

，並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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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特定區污污水系統淨化

圖4.1-

圖4.1-

化槽及周邊

-2 接管模

-3 接管模

邊附屬設施設

4-2 

模式(2)-單

模式(3)-單

設置工程」

單獨建築物

單獨建築物

委託設計監

物接管 

物接管 

監造案 



「臺北水源
 

源特定區污污水系統淨化

圖4.1-4

圖4.1-5

化槽及周邊

4 接管模

5 接管模

邊附屬設施設

4-3 

模式(4) -

模式(5) -

設置工程」

二棟建築

二棟建築

委託設計監

築物接管 

築物接管 

監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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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特定區污

圖4.1

圖4.1

污水系統淨化

1-6 接管模

1-7 接管模

化槽及周邊

模式(6) 

模式(7) 

邊附屬設施設

4-4 

- 淨化槽

 

- 淨化槽

設置工程」

槽設置於既

槽設置於既

委託設計監

既有擋土牆

既有擋土牆

監造案 

牆下方 

牆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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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本

淨

位置

源特定區污

本設計圖 

淨化槽圖

置示意圖詳

污水系統淨化

圖之平面圖

詳附件四說

圖

化槽及周邊

圖、立面圖

說明。 

圖4.2-1 住

邊附屬設施設

4-5 

圖及設備配

住戶位置示

設置工程」

配置圖，詳

示意圖範例

委託設計監

詳圖 4.2-

例 

監造案 

1 說明，各各區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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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特定區污污水系統淨化

圖4.

化槽及周邊

.2-2 淨化

邊附屬設施設

4-6 

化槽剖面與

設置工程」

與設備配置

委託設計監

置圖 

監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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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特定區污污水系統淨化

圖4.2-

化槽及周邊

-3 淨化槽

邊附屬設施設

4-7 

槽平面及控

設置工程」

控制設備配

委託設計監

配置圖 

監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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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特定區污污水系統淨化

圖4.

化槽及周邊

.2-4 合併

邊附屬設施設

4-8 

併式淨化槽

設置工程」

槽平面圖(

委託設計監

(一) 

監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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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污水

一、

類

二、

異

源特定區污

水管線及淨

 污水管線

依據下

類管者(PV

 淨化槽部

目前淨

異性比較如

污水系統淨化

圖4

淨化槽材質

線部分 

下水道用戶

VC)，應為

部分： 

淨化槽概有

如表 4.3-

化槽及周邊

4.2-5合併

質選用 

戶排水設備

為橘紅色，

有 FRP(玻

1 說明：

邊附屬設施設

4-9 

併式淨化槽

備標準第

匯流接頭

玻璃纖維強

設置工程」

槽平面圖(

第 32 條之規

頭採 B模式

強化塑膠)及

委託設計監

(二) 

規定，污水

式施工。 

及水泥預

監造案 

水管渠管材

預鑄製品，

材為塑化

其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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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

中

署

源特定區污

項目 

耐車壓性

本體重量

施工度 

耐久性

耐承載力

破損可能

費用 

另考量

窄，如整組

中間短管及

由於主

署認可之材

 

 

 

 

 

 

 

 

 

污水系統淨化

表

類別 

性 

量 

性 

力 

能 

量本工程施

組 FRP 淨化

及頂管於現

主要材料

材料，且行

化槽及周邊

表 4.3-1

FRP(玻璃

較差 

自重輕，

吊裝運送

較差 

耐壓性差

容易 

相近 

施工位置皆

化槽運送困

現場組裝及

PVC 橘紅色

行之有年

邊附屬設施設

4-10 

淨化槽種

璃纖維強化

按裝時需

送困難 

差 

皆屬於較

困難，擬採

及測試。

色厚管及

，全省通

設置工程」

種類比較表

化塑膠) 

需要灌水

較偏遠地區

採用水泥預

 

及 E型人孔

行，該結

委託設計監

表 

預鑄水泥

優 

不易產生

程序單純

佳 

承載力大

不易破損

區且住戶連

預鑄 E型人

孔均為下水

結構可符合

監造案 

泥製品(E 型

生上浮現象

純 

大 

損 

連接道路寬

人孔，分成

水道主管機

合規範需求

型人孔)

象 

寬度較狹

成底座、

機關營建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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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初沉槽

(第一室

分隔作污

濃縮槽

 

停留時間

40 小時

接觸曝氣

 

停留時間

31 小時

沉澱槽

源特定區污

(七)、 單

槽 

室另

污泥

槽) 

間：

時 

V≧

q：

n

有

第一

氣槽 

間：

時 
≦

槽 

污水系統淨化

單一式淨化

規範

總有效

(1.5qn)x

每人每日

(0.2

n：處理人

有效水深 1

一室容量

2/3(1.

有效

Q≦1時

BOD 體積

≦0.4 kg-B

流量面

≦8 

停留

3hr≦ HR

化槽及周邊

化槽容積檢

範標準 

效容量 

x1.1=1.49

日平均污水

225L) 

人數(4 人)

1.8～4.0

量為全容量

12 m
3
) 

效容量 

，V≧0.9

積負荷 

BOD/ m
3
.日

面積負荷 

m
3
/m

2
 

留時間 

RT ≦6hr

邊附屬設施設

4-11 

檢核 

9 m
3

水量

) 

(有

0

m 

量之
第一

(有

0

日 

0.

(0

(0.

(長

效水

設置工程」

設計參

1.51

有效水深

0.9m x 寬

有效水深

一室容積為

1.17

有效水深 2

0.7 m x 寬

.07 kg-B

.9 CMD x

1000 /1.

5.63 m
3
/

9 CMD / 

寬 0.

5.5 小

長0.2m x 寬

水深 1.3m

24 小

委託設計監

參數 

1 m
3 

2.1m x 長

寬 0.8 m) 

深 2.1m 

為 1.176 

76 m
3 

2.05 m x 

寬 0.8 m)

BOD/ m
3
.日

x 90mg/L 

.176 m
3
) 

/m
2
．日 

(長 0.2m

.8m) 

小時 

寬0.8m x 

m/0.9 CMD

小時) 

監造案 

符合

長

m
3
 

長

) 

日 

/ 

m x 

有

D x 

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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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初沉槽

(第一室

分隔作污

濃縮槽

 

停留時間

45 小時

接觸曝氣

 

停留時間

43 小時

沉澱槽

源特定區污

(八)、 合

槽 

室另

污泥

槽)  

間：

時 

V≧

q：

n

有

第一

氣槽 

間：

時 

1≦

≦

槽 

污水系統淨化

合併式淨化

規範

總有效

(1.5qn)x

每人每日

(0.2

n：處理人

有效水深 1

一室容量

2/3(1.

有效

Q≦2時，

BOD 體積

≦0.4 kg-B

流量面

≦8 

停留

3hr≦ HR

化槽及周邊

化槽容積檢

範標準 

效容量 

x1.1=2.97

日平均污水

225L) 

人數(8 人)

1.8～4.0

量為全容量

98 m
3
) 

效容量 

V≧1+1(Q

積負荷 

BOD/ m
3
.日

面積負荷 

m
3
/m

2
 

留時間 

RT ≦6hr

邊附屬設施設

4-12 

檢核(2戶

7 m
3

水量

) 

(有

x

m 

量之
第

Q-1)
(有

1 m

日 

0.

(1

(1.

(定

設置工程」

，8人，污

設計參

3.36

有效水深 2

x 寬 0.8 m

有效水深

第一室容積

3.28

有效水深 2

m x 寬 0.

.05 kg-B

.8 CMD x

1000 /3

2.25 m
3
/

8 CMD / 

0.8

6 小

定期抽除污

槽第一

委託設計監

污水量1.8

參數 

6 m
3 

.1m x 長

m x 2 座)

深 2.1m 

積為 2.24 

8 m
3 

2.05 m x 

8 m x 2 座

BOD/ m
3
.日

x 90mg/L 

3.28 m
3
) 

/m
2
．日 

(長 1m x 

8m) 

小時 

污泥至初沉

一室) 

監造案 

8 CMD) 

符合

長 1m 

) 

m
3
 

長

座) 

日 

/ 

寬

沉

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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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初沉槽

(另分隔

泥濃縮槽

  

停留時間

45 小時

接觸曝氣

 

停留時間

29 小時

沉澱槽

 

 

源特定區污

(九)、 合

槽 

隔污

槽) 

間：

時 

V≧

q：

n

有

第一

氣槽 

間：

時 
≦

槽 

污水系統淨化

合併式淨化

規範

總有效

(1.5qn)x

每人每日

(0.2

n：處理人

有效水深 1

一室容量

2/3(2.

有效

2≦Q≦10

2+0.8

BOD 體積

≦0.4 kg-B

流量面

≦8 

停留

3hr≦ HR

化槽及周邊

化槽容積檢

範標準 

效容量 

x1.1=4.46

日平均污水

225L) 

人數(12 人

1.8～4.0

量為全容量

97 m
3
) 

效容量 

0 時，V≧

8(Q-2) 

積負荷 

BOD/ m
3
.日

面積負荷 

m
3
/m

2
 

留時間 

RT ≦6hr

邊附屬設施設

4-13 

檢核(3戶

6 m
3

水量

人) 

(有

x

m 

量之
第

(有

1 m

日 

0.

(2

(2.

(定

設置工程」

，12人，

設計參

5.04

有效水深 2

x 寬 0.8 m

有效水深

第一室容積

3.28

有效水深 2

m x 寬 0.

.07 kg-B

.7 CMD x

1000 /3

3.38 m
3
/

7 CMD / 

0.8

6 小

定期抽除污

槽第一

委託設計監

污水量2.

參數 

4 m
3 

.1m x 長

m x 3 座)

深 2.1m 

積為 3.36 

8 m
3 

2.05 m x 

8 m x 2 座

BOD/ m
3
.日

x 90mg/L 

3.28 m
3
) 

/m
2
．日 

(長 1m x 

8m) 

小時 

污泥至初沉

一室) 

監造案 

7 CMD) 

符合

長 1m 

) 

m
3
 

長

座) 

日 

/ 

寬

沉

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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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初沉槽

(另分隔

泥濃縮槽

 

停留時間

45 小時

接觸曝氣

 

停留時間

22 小時

沉澱槽

(

源特定區污

(十)、 合

槽 

隔污

槽) 

間：

時 

V≧

q：

n

有

第一

氣槽 

間：

時 
≦

槽 

 

(十一)、 

計

後之放

排放時

提升放

到環境

污水系統淨化

合併式淨化

規範

總有效

(1.5qn)x

每人每日

(0.2

n：處理人

有效水深 1

一室容量

2/3(3.

有效

2≦Q≦10

2+0.8

BOD 體積

≦0.4 kg-B

流量面

≦8 

停留

3hr≦ HR

淨化槽

計畫採用

放流水，將

時藉由土壤

放流水水質

境綠化的效

化槽及周邊

化槽容積檢

範標準 

效容量 

x1.1=5.94

日平均污水

225L) 

人數(16 人

1.8～4.0

量為全容量

96 m
3
) 

效容量 

0 時，V≧

8(Q-2) 

積負荷 

BOD/ m
3
.日

面積負荷 

m
3
/m

2
 

留時間 

RT ≦6hr

槽完成後示

耐久性更

將流經土

壤或土壤

質外，放

效果，圖

邊附屬設施設

4-14 

檢核(4戶

4 m
3

水量

人) 

(有

x

m 

量之
第

(有

1 m

日 

0

(3

(3.

(定

示意圖 

更佳之鋼筋

土壤淨化方

壤上方種植

放流管線上

圖 4.3-1 為

設置工程」

，16人，

設計參

6.72

有效水深 2

x 寬 0.8 m

有效水深

第一室容積

3.28

有效水深 2

m x 寬 0.

0.1 kg-BO

.6 CMD x

1000 /3

4.5 m
3
/

6 CMD / 

0.8

6 小

定期抽除污

槽第一

筋混凝土

方式；放流

植之植物

上方植物亦

為放流水

委託設計監

污水量3.

參數 

2 m
3 

.1m x 長

m x 4 座)

深 2.1m 

積為 4.48 

8 m
3 

2.05 m x 

8 m x 2 座

OD/ m
3
.日

x 90mg/L 

3.28 m
3
) 

/m
2
．日 

(長 1m x 

8m) 

小時 

污泥至初沉

一室) 

土製品，污

流管以多

物，吸收水

亦能吸收

水再利用示

監造案 

6 CMD) 

符合

長 1m 

) 

m
3
 

長

座) 

日 

/ 

寬

沉

污水經淨化

多孔材質設

水中營養源

收水中營養

示意圖。 

合規範 

  

  

  

  

  

  

  

化槽處理

設置，於

源，除可

養源，達



生

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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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工程

以

具

特

4.5 耐震

型

署

生活

污水   

源特定區污

程材料選用

污水管

以利與用戶

具耐用性之

特殊的工法

 

震對策 

E 型人

型人孔，均

署認可之施

污水系統淨化

圖4.3

用 

管線採用污

戶排水管線

之鋼筋混凝

法及特殊構

人孔，分成

均具有伸縮

施工方式

化槽及周邊

3-1 淨化

污水下水道

線銜接，且

凝土預鑄

構造物。

成底座、中

縮性之膠圈

，且埋設深

邊附屬設施設

4-15 

化槽放流水

道專用之

且易於維

E 型人孔

中間短管及

圈與結構

深度淺，

設置工程」

水再利用示

之PVC橘紅

護及節省

孔；均於台

及大小頭於

構體結合，

易於更換

多孔性

委託設計監

示意圖 

紅色厚管及

省施工經費

台灣各縣市

於現場組

可具耐震

換。 

性放流管   

監造案 

及B模式匯

費；淨化槽

市廣為使用

組裝及管線

震效果；且

 

匯流陰井，

槽部分採

用，非屬

線接入 E

且為營建

排入

側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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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防蝕

PVC橘

4.7 綱要

主要

等規

4.8 水理

及糞

流速

4.9 細部

至於

排水

接管

源特定區污

蝕對策 

橘紅色厚管

 

要規範 

PVC橘紅色

要施工規範

規範。 

 

理分析 

本案所

糞管等)，

速等均能

 

部設計準則

用戶接

於雨水可

配合本

水設備進

選用之

管時容易

有關本

污水系統淨化

管均防蝕功

色厚管及

範已就本案

所採用∮10

，依前第二

能符合水理

則之研擬 

接管配置方

可排入原有

本計畫區之

進行設置，

之匯流接頭

易施做，清

本案污水管

化槽及周邊

功能，E型人

及E型人孔

案之特性及

00 mm 匯流

二章內 2.1

理功能。

方式，將廚

有之雨水側

之特性，建

並應考慮

頭均具清除

清除孔設有

管線、設施

邊附屬設施設

4-16 

人孔於施工

孔之營建署

及需求補充

流管進行銜

1 之設計原

廚房與浴廁

側溝。 

建議採用較

慮防臭設備

除孔，清除

有存水彎，

施、淨化槽

設置工程」

工後採環氧

署公布之綱

充，例如鼓

銜接用戶排

原則計算

廁等污水接

較輕便，且

備的選用

除阻塞物容

，藉水封可

槽與相關設

委託設計監

氧樹脂塗

綱要規範，

鼓風機、配

排水設備

，相關之污

接入新設污

且施工容易

。 

容易，所佔

可阻隔污水

設備之設計

監造案 

塗布，具防蝕

詳附件五

配電盤及漏

備(含生活雜

污水水質

污水下水道

易的塑膠材

佔空間甚少

水管中臭

計原則，

蝕功能。

五之說明；

漏水試驗

雜排水管

、水量、

道收集管

材質用戶

少，用戶

臭味。 

已於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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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說

4.10 營建

戶作

收容

址及

4.11 施工

一、

二、

三、

四、

五、

源特定區污

說明。 

建剩餘土石

由於本案

作為庭園景

容處理場所

及名稱報請

 

工規劃之

 施工規劃

100 公尺

尺住戶作

 預定設置

資料後

 敦親睦鄰

 各項馬達

裝置於固

不正常震

 使用除臭

槽。 

污水系統淨化

石方之處理

案工程地點

景觀使用，

所，於工地

請機關備查

之擬訂 

劃係依據原

尺為顯著影

作為收集範

置淨化槽設

，始能進行

鄰 ( 注重

達、泵浦等

固定基座上

震動及雜音

臭存水彎之

化槽及周邊

理方案 

點較為分散

若仍有餘

地實際產出

查後，據以

原核定之第

影響水體範

範圍為設置

設施場所

行設置設施

重鄰近居民

等動力機械

上，底座與

音。 

之 B 模式用

邊附屬設施設

4-17 

散，每戶

餘土，將由

出餘土前，

以核發流向

第二期實

範圍，再加

置單一或

，須經土

施埋設污

民意見並協

械設備設

與基座間

用戶接管

設置工程」

戶產生之土

由施工廠商

將擬送往

向證明文件

實施計畫實

加入既有污

或合併式淨

土地所有權

污水管線。

協助配合

設置於污水

間應裝有防

管及低噪音

委託設計監

土方量不多

商覓妥工區

往之合法收

件。 

實施範圍，

污水下水

淨化槽處理

權人同意，

 

)。 

水處理設施

防震設施，

音鼓風機之

監造案 

多，盡量運

區附近營運

收容處理場

以主要河

水道幹線二

理之區域。

並出具相

施本體外部

使運轉時

之預鑄式 R

運用於住

運中合法

場所之地

河川兩側

二側 50 公

。 

相關書面

部者，應

時不致有

RC 淨化



「臺北水源
 

4.11 施工

履約

1. 服

10

2. 基

3. 細

施工

項目 工

1
服務
提送

3 基本

4
基本
修正

5 細部

6
細部
修正

7

9

8

協辦
標(預

監造
助驗

辦理

2
服務
審查

 

 

源特定區污

工時程之擬

契約規定

約各分段進

服務實施計

08040016

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

工時程之擬

工作名稱

務實施計畫書
送

本設計

本設計審查與
正(預定)

部設計

部設計審查與
正(預定)

辦工程招標決
預定)

造、完工及協
驗收

理結案

務實施計畫書
查

污水系統淨化

擬訂 

定之設計工

進度如下：

計畫書：與

70 號函) 

：服務實施

：基本設計

擬訂，詳表

開始

2018/12/28

1/24/2019

3/25/2019

4/24/2019

5/24/2019

6/23/2019

7/23/2019
協

12/31/2020

1/11/2019

化槽及周邊

工作期限自

 

與本局簽約

施計畫書審

計審定後

表 4.11-1

表4.1

完成

2019/1/10

2019/3/24

2019/4/23

2019/5/23

2019/6/22

2019/7/22

2020/12/30

2021/1/29

1/23/2019

邊附屬設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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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簽約日

約日起 14

審定後 60

30 日曆天

工作預定

 

1-1工作預

期間
Q1

14d

60d

30d

30d

30d

30d

527d

30d

13d

設置工程」

日起180日曆

4 日曆天

0 日曆天

天。 

定進度表之

預定進度表

Q3Q2

2019年

委託設計監

曆天內，辦

。(108.1.

。 

之說明。 

表 

Q4 Q

監造案 

辦理工程設

.23.水臺水

2020年

Q2 QQ1

設計工作

水字第

年

Q4Q3 Q1

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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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成本

45,

4.13 分標

意願

源特定區污

本概估 

經檢討

,859,345

標原則 

擬採單獨

願及工程之

 

污水系統淨化

討後，每戶

5 元，詳第

獨一標發包

之掌握度。

化槽及周邊

戶施工經費

第二章表 2

包，以減少

。 

邊附屬設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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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約 445,2

2.5-2 說明

 

少標案施

設置工程」

236 元，本

明。 

施工廠商施

委託設計監

本案發包工

施工介面之

監造案 

工程費估

之協調及增

估算約

增加投標


